El >

FOA OBRBERADEERF AP
24 MAR
HRNTE A A gFEER
SOLS N
A A e N 112
+ A
FPABREFEERE O SRR ARATPRE I ARG
F I AT
a2
QOP#F 2 38 > RN EFLRTT ~ 0 wd R E
RTAREFAIEE R N A e F Rk AT EATL R
FELHFA e R R NATEREFFATEZ D - BRE
ARSI RY R AR R A FAITE LR
T 7
2 QO A ELI2E10? 3P4 P £127 200 1F £ it
ERFA22ERG AP (THEEF>7) TEERE
SR A

TEERA - Booze OOp HBEL » L BHATH
AR Y FEFEZ PR LB TAE G
(> 113#27 8p 5 pFzF > T FREF R LT ey F 2T
acebook et (THM&ET ) A F T LA FUE
’Eﬁ’}ﬁ*@rﬁ%ﬁ& e I NI Py - A S
Pb BV & Aot & - R%u@;@ B, o pF L F
(S)x 2otk - Bl 2 305 PR > R BT A K éﬂs %
i?é'
%z

(J_"l
I+
]

7’;@3«!'—;#\3 E ’ &é—u ?;K%@‘ﬁiéﬁ"{%‘% e
%é,ﬁnﬁwjﬁwwﬁﬁbii~i%%ﬁ@rwﬁ
N RGTEERMEE | ¢ 2 0 R

%— 7



R AR B A & o) &

J}B’Z\‘fl\."xx Z\ EU%';L;I__LB 5 PEF—‘J *&BMT'T F\ 7‘?7‘ > _»—3,—: Y
F’B—v—\—zL gfﬂgw/\ﬂslgﬂ;}—*— /glj;l—_g“j'—_@”ii
FINEBFF2AREALE =W -

\45?%5&3‘%2}5ﬁ%&g?‘;&0

\‘\‘é‘
(bl

‘lgé‘;;j,\’ﬁ:“ﬁ
#{ip FFALE o “fﬂ\sr FrulFoe et o B 52461F ~ % 2490
Eo R B8~ R3S MAY 2w M E W E ¥ 3430%
3;«}; M o X ITE - %ﬁ%’ﬁd%&ﬁ,’fﬁ%&?j\ﬁg#B#@iz’a
BNz smd B o i AedeR o B iE % 206008 F 1R T g P
c R P FARLRE R - FRERL T 0 f PR ARpRE L
FEE SR o A K P AT AR REh &t
OO (TH#ks) ¥t il TRy 2@ R w52
@ﬁ%%ﬁ;@:gJ s AL T2 A A ) RPEAF A Aot R AT
NEZ2F o FEp A ’é»txﬂﬁt EAvdem( A E %187
(DX AFen 7% 2 HHTIE- (D ek g S
(TEF-CA) BF - Ak Rk A G
%ﬁaiﬁlg’ﬂq%ﬁ@mwﬁcﬂ

(U
[aaid

-

.‘_

%
FREZ B AT @ﬁ@?]@.’ zﬁﬂmiqﬁq
Ao AEFWE F3000F TG P Y o ARAL G EE B
WARRII4EZY 4P B/ EDT FIEY P TR AT
wir oty AMrEEERT T EHF

2 (22X %3377 ~ %

im r“ W%Pﬁ@%ﬁmzﬁﬁ’ﬁaﬁ%%i,

‘E\
\‘r
=
%

AR OGLRER Y 2 i g B R ILARA
B A T Y AP Rd TR L RERKRLE N ABRF
ﬁ%ﬁiﬁrfﬁ%\ﬂg“ﬁfpﬁ% 7‘%—1*{,1’]3\?-,&;1;:—,,;%_;}]%\(71\]!%



5% 7”P>NW*M%mi“ﬁ%1%@jﬁié’fﬁ
BEF LG M R F R F 15005252 %

'?;’ é ”ﬁ%ﬁ_#‘;é‘é b n el LA AKX E R E
e A

T SRBETHN 0 P LB iE AR
B

CREPREF TR FEIRE T
M d FHi Ky & r‘ﬁ’rﬁﬁ P e B A A A -
P10 2 & "THEREIRD RSTIE %]E%Béﬁ :
FAdotitdh - Bl 23 DT TR R R EF AR T BIR
3Rt E e 7o il AL AR T X e E
B2 PREE LR
(DL A (L WA
T2 01128107 3p A et BB 27 (THPF4) 4
TRELERRA - B%\‘ » X #
KRABRGIRERRIE % T > a2 F TS EAFNER
LB E AR THTE AP] e P U T2
Aoy RRERE R Aot R - HBEOQI @R P2 F EH
47%\@;;4 WAL FIEY KA (ARF29F) 0 X3 5
BHAPERES 22T 3 E T5F 74
B R 2 T HRIAE YA (Fd %351 $04F
5073 %67F ) » 3 X g » aHne -

il

‘-\-\i:

2#‘%’"‘1"? ';PWJ?A:\{; £ ]‘ﬁx‘fJ}» r3 ;ELz\xiJ_’%lz’
TR RME, B ERRTANA . TRALE, Ae0E
2o Dm0 PR A L RGTER 2 &R ’%ﬁﬁﬂﬁﬁﬁ
I N R IR RIS N L ok N B F
it B A 4 fﬂﬁgiijﬁ ’ ;3€?5€%EEJ ; %1315 B
r%ﬁﬂ%ﬁ%i FELESE SRR NEE LS
% 2 ):Fp/‘ﬂ}ﬁ ;E@jﬁ,p/&—«ﬁ Fg?Jo%tL?&v’,
A Ak 3mw\j-¥3T%%%W{§§ri?Wﬂu’
P e BB R 0 %R ISR DL LR D



TR A R TR AR Z F3ERIFTTAFTEARAZ
TR RAE ey T ARG R 2 vk v o
RNFE2 R KN TR F LN ENE 0 A
#L%J:—‘ﬁ}gf'lﬂ P B EE L TR g2 R w7
NIE R FARE o F %A 2 AETIRRL A N A AE

R ke BT

Z

RN R REE & A
2E -% v IR gy ML EE
095 L 2 &

Bz 2| F AR (PR Pt

8) 5 AEE RIS

D
(w

M=

T}

TN m®y
~ ‘ﬂ"\

. }!\‘*
E
J¥

Eo

BELFET sh AL § 2 % > R U S kit 2
B B AR RN 25k R BT
BRI A RN T RERAA Y D2 A
EFM TEAIALD ERAERE > RTBRELERT

HoRRITERBGETHPMFEER Y TRENLY
HAGRET R 4 hf 2 & 1 TR AL A ST A RARR AT
P BB EAFREELLDL R L AR ATEIEBE T HAH
ZH 0 R R AR AR RRAT LY £
R E A EF 2 B PERATE c BT AEEER

Bood § R R BSGERRLGET o F 2o dok A A i
NEJF2FBTH TR ALLRAH ) fERIASS
BoRRARPEG R NI ARSERBTA > PR
AEFULEBRE T HTHETRLIEFTEN > AL A
BEIP N AR B AT AR ERTH AR



T AHEE R EFETHTELREGRLLT £
PEE 4 AT (i 1Mﬁ%14$%ar
Lo FR) -
SRS £ R L E R LAOMOLSERCE- SIS SV
%ﬁiﬁ?i;}ﬁ%; Bt > BUFAER A2 A LHEZ A e
B AR AIE RS T A TE LT E R
(Mg d » w2 A rffﬁ’?" P e P B R e i - %D
2@ THE WAL T R B
FEFFEEZN2Z 9T AL I C FHFEE S Ll Eay
A gV Grditgirive SR T RY (5
BR) 23 5 BRI k- AP R ABER ) LRRRED
&éiix*if;A%ﬁ%Aﬁénga\ﬁ@ﬁlﬁ
FEE TR p KPP EHE -
QA2 TR GT s 24%, FLEELL514
FEFARE ZHBARREEALE Y ’?%ﬁ%%£@WPw
< % mﬁdﬁg*fﬂ 2 A fE s Zin*g?‘ﬂ"—f’ B2
B IpdE 2 Btz FF’“BW?@ I%B”—’Mf‘ M‘ésL
£
Jag#

}

fw +¥?

S RATIEAR B TR o £ fﬁu WEFE IR R
#*Facebook = FAL® » % F)AL B 2 F}{i%ﬂ%&,—»%&’

TN
_"
o

‘A«

TR A ALE G By mE R T RT

w2
YEA YRS H BB E S AITF YR B s At
BEFAF W RAIT AL B2 2B &L AP
Qg 28 Fo4ot 4 - D2 ® "T#H x| »rr2 T %Hh* F5k
iz 5 31 % 39 B R bR RS EriE E
(it 2~ ®4@r%aJﬁ%ﬁ;:%@¢%a@¢wg

>
2

(O] N
[—
O

FIEEF SRR G
;ﬁ > rzwrwpzz— EN OO = S
WA EHp A G EF ‘“"a‘ﬁff‘ﬁjf HEAGEHFLY - FF®
.@\iﬁ$#%4”aﬁ%‘ NIV e Y
FEEHELRYGEP IR EI LT A S RGE 0 2B
BoER T N2 AR L TR AN REE R

P

YN
N
X

-]



42 - %5Q2® "#m, HFor7 2 3 hiry o
?%ﬁ’pﬂr”%wgﬂﬁ
FFPM2ZEF > GigRZ FR A RT
ﬁ*?#ﬂéﬁ@~ a(ﬁﬁmﬁd%ﬁ&r_*
) o & h o oo i - Af
WD~ pFP e FhFp A L2
(TF)3300~2EF > %H5Q Dz p %
FAALHABL HFLF 2 F ~ HEQ O -
z%%ﬁﬁ&”“%iﬁ“ﬂ§%4uﬁ$£”'
ﬁﬂﬂﬁwﬁ ‘Lv%&w§7%$’-w$ﬁ’¢aﬁz
TARPEE 2 M2 EF 0 5d o K2 ki
'\1*, W21 TR FEFIE £ < Rz
?’iﬁﬁﬁ?#ﬂéiﬂﬁ’ﬁjﬁgy 4, 12
TM2ZEF o
@la ’,T*u%'ﬁl'* #ﬁ#ﬁﬂfi\—"“l R S AOMNOL & E ey
EFF 03 33,000~ a’ﬁf%i4ﬁﬁg%4
ﬁj%ﬂ;&pa%% Fg&‘gfjkﬁa%fr—?\_lﬂ—;
T o auaty P 10p 2 25p 0 X R
e 7 R LF gq;gy‘w/\q;%]yﬁ,g Nﬁvﬁz]% -
(2'\1‘&%“57\6%67;1) LR A R A N 5
:1m&uaﬁfgﬁmawﬂm,zs¢$
i RAE LA F - 13,588~ o 112&10°7

=\

N
»
[E—

T

v 3

@ T owmy (-

1.

R )

\ ‘E '\js)\} =l _%g,

TR e g 5

ﬂd\ T ;?:i

)

W

Tl

per
o=+ (g

g

&

=4

e W o e
’
)

,v/

-\
—
e

o T W\
> 3y
A=

N\

-l
4

(w

N dE )

 F 3P R

=\

o

it

D

\

NS

S

34
fk‘4- ﬁw
3+
)

~

G

:.'_,)w{
3y
e

4

g
MoK DR P
=3

3 @ me J

31 \‘::;g:av

P

Foge FOL oS

T

§:513,2534;J’ bo b B A0 048R 5 Aavif FE AL
XEITEFZ (ﬂ\Fn’s F270F ) 43 A& 3112210% 212
TEFTHEAETHE (AaF $25-33F ) o T AvAR L AT 3
3,000~ W HE 2 10p % - AP FF oA 2Ly
2 2R AP AT H ERPEE P ArAp 2 EFF A 33,000
o FrEr T E R ER 2 M B P AL BER o

w®
St
mi



@F ML it - Hh® @rrr 2T % ¢ Fp
AR L FLR 2 EERLF Lo - HED
by T aRpE2 112# 11 HFFELAE R P > PRELT
rz{iﬁ1];$4tfr (-) | % rﬁif\wﬁﬁétfr (=) | =
P o “A\‘%'J,aél 136~ % 2,698~ » #+3 AL & - ol
PRI E T A (A3 $3F ) L ma A nl
FARE ¢ flf Ny o P 5 B 4\:5.{‘?3 » e {ﬁI‘I% ERN
ES FK% WEZ (A5 %2702 %2717 ) > &52p 7 A Y

PR L AT P DAL s A F A TR %
H%nﬂ‘%’f & T10m P PE R BTy | EER

il
o XAy Pz R AR TRRER AHT R L3 8

MAezTy B o ZFAFATE 7D HT R A 5 BT
ZEFEREE2LNITTA 3-{?‘& =R VL ﬂf]u___ LEN
ET,-;E/:.E; °

@ WLt d - HRQ - © @7 T ¢ 7 f
,%A,,/\"Jjb\ga;'%/\”]g,]?q iﬁgir}»;l"?’lg‘“ﬁ'\' ';‘;%-;l;ué;
frivg RO WL 2§ FIEF 0 B A TR 112
ﬁlO— 23p 7K Y. ﬁ&‘:ﬂ;ﬁpmwﬁé%u_ W @aF o f
3R o ‘:T'rvfa?\‘. i S o %zmﬁ“’)é A B \‘z’ig@‘ljgit" - IR p TR
AR TRE (R FEGOP 2 AD 24 - TR
’ﬁ@’”‘ﬁ)'* 9 B p fHAIlFAE s FEEEAM) )

FAAD BIREL A DS BRI B

FREFI M e  HERET ¥ FHESIIG~ ) B
WP (A E F307TE ) > &E3np 3wk oot d ?TMFB'—" T i
ARG P B2 BB Y AE110,000~ &
T P RRIEER TF R LR o AR Aot E - L
CNORCY A o= g ok 27 ¢ e
Ea B2 TH o EZE PrdpdE p 37 4 7 )I*8 000~ % 30
000% ~2 22 § Y GFiRg b2 v B REBH
P RBRETZEGHERP > 7 Et]110,0000 2 & stmﬁ?%?
BEFHIBEZ e FROT NG AL LRSI HPEET

N

CASS



Ao RSB R AR R A G 2 S KT

“ﬁ ’ %fr/( ?i‘—;gnl‘sﬁmf@huf ’ 2\54)3 ";’}—- j\a\{? y — ,ﬁy‘gv’ ’ ;&_
-%ﬁ%@,jc%waﬁ ?’ﬁ?ﬁ§§wyi'%iaﬁg
AP R llEp fIRTLT 6 o 21?2 s o
ﬂxri‘gﬁffﬁﬁggﬁ*"l]g;b XERG PEEIERE o AE R
FFABRE L AR X 3 - BT OOKE FRBEHAR
TEREST gL P g FIEREE AMADE ) o R
B Aard chs R B A g e a4 0 i PRERE
i%(ﬁﬁ%”ﬂ%%%a)’iﬁﬁkiﬁﬁﬁigﬂﬁéi
7\%;‘52, I E 734 frpﬁ?ﬁ:4&;f/ %K“"‘ EVOO.,/\*\]:}D

2R ESHEMN KTV R- %%Tiyfﬁﬁﬁﬁﬁﬁ

m—

€mmﬂi”é"%%1@ N SR N L W el
iacfkﬁﬁéﬁﬂéz?% llg~ -8 9E o
r LU E I S E L BIE
2gli E 5\ [ ’*?"‘ﬁ*ﬁp Wi, 2 113#278p § 2 A
KELLMPP E R L =
TR EE (A% $372-380F ) ”]‘%’Zl'/'fz;ﬁt—é A T

F’ﬁ mEHRNEEFE AT OO k240 b Edy 1

m%i%

! A2 W IhRER D BT o ARFE P FA TR L
”‘7* ?é?fﬁ“‘ » SEE P FE EFUBF\B FApllg ~2 3 Kﬁ‘iwt’*
ﬂ*&“?‘!qﬁ FhETIRTF EINERIFPFETLA(ARE

%Wﬂ’ﬁ%%éﬁﬁ%%ﬁi%4Nﬁ,g@lﬁzwﬁ

>

AP A ?TWLW# ﬁJ%*iTigﬁ’%ﬁﬁﬁé?“

NP EFEE AT PEASRHEZHFE (AR
M?)@’ﬂ4ﬁWL%N$ ONGOLE Y I = ECF /3
AP - Fe OB - Fe e P IR AR
PRI F O ORLIERFE A EFZELAP o AL A
%Nz—&%®¢@T7\pﬁb5*i?’ﬁ%ﬁﬁﬂ?
GETHTM AL
BHEE AN S o i AEPE

N

1)1

$N\R



TP - A - HEEIT30 TH ) e
1AL 3 - %l 23 0" a R B s+ R G
PR T G E >N A B S HAENE LEF 2
A+ ] r@épﬁ’\ jER gpéﬁfﬁa ﬁﬂﬂshng Py g
ZAc'tE - BELl 23 00T M B2 F R B L n
AB R B KA (ARF210F ) > 3% 348 TR
FEEBORD RGTLE @]H@pﬁgJ ET!:'Q; ¥Rl s
& (A% %2143 %258F ) > MAEF > BHEE -
272 8 Fdovitd = 513235 T # %&“Lr—rx—;;{,, %
B OB HEMT R 22 B R gdEe A2 L
CHEIGEEFEW S AP G ALE N KA T AR LR

’JL B

P%_FII& :
+ﬁ At h TREREORT R EmmEE 0 F
Fodottdh 2 el 2 30 TR Werr 2 T ERER

l'n

7 BEMEBE A EF S B R YRFETES
FTrFL e iRga Y riveirt g o B2 5 7
FIEH - BB P ¥ ARER LRBERI 2323
THRZAHAFAALZ D SRR I REE LR
Booop RRAF R R FTURE L - BRI A E S
%o RE AR HERTIEALI RS MR BT H
Rt it MR AR R G RF R dfT B
%i%ﬁﬂ&mmo

B2 24t - HBIL3 5 T, BorrzaT % 7
4 RA)E % 3100F % 338 B F M dupel TR EriE 2

(1) 4 = %5133 5 r’%F—‘J Jf&g“r*rxpvmﬁ%ﬂ‘ E G 7
2 % 31008 %378 & F IR g g

AR



ThHo P RAHEAC HS123 0 THE, T2 T %
AR SRR HT UL EIEFA ST - RS
A RGBT BB RAFRF AL TG0
AT R PR FENE LR NEP LG E T2

2

;.l
B

i?*1Ww~ﬁ“ﬁA%EH%%ﬁjm;_,gi~?m§
P GBEETFIREA AL LA E T EAEF3ELE
ﬂﬂﬁmix* Bit#hZE T HEERE® 202 $3100E % 3
BEF M bupEz B o m B ferrEE > & L dp oo
(WAﬁzrﬁaﬂﬁﬁhﬁ ST H | BT 2 2 ke
SEFHOREEFTAR 2RI AL ERAFE
Dsd A2 F 2G4 - %51 23-0 T, Borr2 3
B R R TRUE ol BEDOIO® "TH i BT 2T %
AV RSE[E £ iﬁ«ﬂwk b eritiaie 2 F g M s

WEF 2D ’q‘\f@v‘} G R Ao A Z %133
AL, s T LB A

A > AP R EF o E - HEDTT T %
s ﬂﬁ$ﬂ?ﬁ??if““%%é@¢lawu%ﬁuﬁi?
SUE R TRA S P R ILRRZ R fERAR L S A I3 E 2
P8P R AR D rﬁrgﬁ?ﬁ' 2 ’ﬁ‘ﬁif‘“x‘i B LEﬁ]“ B2 Bk

@

7 ’#ﬁ;’* WA T g T
&’F*:$ﬂxﬁ{i3 5T ﬁ@’ A i E TR
ﬁg@&ﬁﬁﬁéﬁﬁﬁﬁﬁﬁgJﬂ%ﬁﬁ%?ﬁiﬁ

JW?Eévﬁg’ R PR ET UL ESEEAS
TR F RN > Lnikd ‘w@éﬁﬂwm

LEAEAT I REATRE AT L R
BTRTELF LIS B AW TG 7 J*ﬁa?q
F o

EFEt > A2 reoa Ui A5 E PR oORE TR AR
P EE) YT
S H e AL

S



(a2 or i 0 ¥ath e A2 $3100E 5278 2 4cF 2 3%

NS

4 - pTh 0 BT R pIFAZ
- h o R RT2 FREYL 0 BT
‘ 2 ARG I k- A g

g Fg
|
=
T
_\'
3

- piFAzizd o 2175
%iﬁg’&ﬂ%?%J’Hmaﬁﬁﬁﬁfﬁﬁﬁﬁ’é
L@ }ﬁrt'-’»“ 7 & u;.‘l‘_f%, ﬁ*ﬁ‘ SEEL L ﬁi‘ lﬁ"leX;}q. g—zg,
— % o

B-)z2 - Ori o 2 PRBFRTPERE
B ) o F T F AR HEM R AT o kAL
LR ARG B TR B2
30;‘@3@,@], ?éj;ﬁc\ &3 A ) e
W imarfFEsid gPBRELPELE - ps LHE
2 E L2 ﬁ§’£¢4”%éﬁﬁh$ W pE 35 4 i K e
70 ¥ W AEp A fofza Eﬁl‘égg’%’kiﬁf—f‘?ﬁ‘ﬂk

-

)

o
=
.

W
\H'
HT:

¥ %3 “ri‘fiﬁi € 5348 - SR ARE FA2A30
£§1ﬁ= LERE - R Sw R el 2 AT 2T T

ia¢%%y;%&f TEARE o ¥ F AL T2 B AT
TR LERLE RO p L 0 2 e R AT
ﬁk’\ “ERE AR R RGE 0 T A E R
ﬁ@%~ﬁé4fﬂu*iﬁ§% ﬂmxﬁalﬁﬁaﬂ%&
G AN e S S PR Rk e

» TH B F 240 2 Ay 0 B Fﬁ‘fr'¥ PRA 2 18 1

N

<
AR
\
\
e
|\
[aauid

I
cﬂéﬁﬁagwuzaﬁt%?é?fézj:%’*%%— ”ﬁ%
- SRBEI-6ETE L pERY *n; LE B R %@

PR PR E g d o

2 ALE TSR P ] e -
FEEIEE | Y BT &EPJ«E\
&%@Cﬁﬂﬂzu.%%PW%%r“Wﬁwﬂ : %ﬁ%

b
+
|
m



FE, - T~ TRem Ay s TRiEg, ~ T2V E
FE (Ao PR A2 F) L EETH R
FPEIAAUELERE  RAF TR AREARE T
J- WW¢4yF%w TG SREEREEE o
EHer R BT BREBF FRUEEF 2
SREM AR P B o e B 2 B AR R 5 154
ER2IE ~ R30LEFIHA BT P2 o 2 RERT
P EhREEZRERE > ABARZTHERARBRARL
Az%z*% CEM—BATEEILZHE GG
f# ‘7*5“*%’1’ R 2T wmieE &R ‘\‘“’“«k@ﬁ
o NG B S Hgsz LA M EE
T E B RESRE A PEEREL
=,
i

3
B %

tﬂ
>>5

>

o
4ok
.y
‘)7“~
A
(=
iy
-“

& >\
s
% p
b s g

8zﬁ§§@@u>w&#

§>¢‘*ﬁ*ﬂ%«r‘t\\\}’wc‘lﬂ

o
W
N

\}‘;ﬂ-?\ﬂ: %%$~H
|

G

(“
R

st
%%MSWﬁ

g
PE A

gdmémmﬂo ﬁﬁ sz
’}]&%\ -=2 }@.,T} g T
ST v AR CE-AC
’f@/\ﬁ?ﬁ‘ ("ﬁfﬁwﬁ NEEA IR e
CHEEAZRIE (kT A ELE B
B2 X F %) RBAABETAZMBAF
HEE MR AR TR AR TR
) ﬂ% M 2 4RE-3P1F - fﬁﬁ%?%%ﬁu&
o RETEAR AT AR ERMHBALET
REBAR RARLAETFTHREBEFTE KT REHUAK
2 m%&ﬁﬁzz%oxmﬁwA@g@§aé%
ARZBERLRT - BAVERLIZ RS - 4
i A 2 g‘@ g—;g\‘—g f;r_f/*,g%\g 1;\.,4447_5_%7;} )
RimEBRABERERM > MR d- B A7 8
R 2 4] o Bldet EER }‘T-?%"?ﬁ?ﬂub Ao E AR
75 NAAEERY F L2 B S EF 2 f w3 AN
ERPTHETER A2 A g FB A
A EE LR R L
A A~

6B
M AR — AR ERLE2Z - %fﬁﬁ@@ﬁ%i?ﬁ

,O,
i
ém\¢ ém\:\v
a
48 AR

PE A

i\

jL R

E Pl
"

.d,
/\:i\

3~
\ﬁ
SN

3

>

\/>a

o oW

4
K

[

e = 3
—~

\ "1\'\‘

a?ﬁ

1

“3

S A R
%“‘mﬂn%v



5 > 2z 2 g
%HF):FA—‘ F?'?%’P—-E"fvﬂ—
RIS EF FHHE LT -

. 4

iz %‘QF?F‘E’F » 1 & g;ﬁ:&jj‘%%‘:

uﬁwﬁi%ﬁngmuT,
P52 7

]

m
%ﬁ.%ﬁ%’ﬁﬁ%ﬂf4
éﬁ‘i?%ﬁi%é%ﬂ

_‘2 \

fw w%v

>
~

o o B

TN

%Y

~m{
W\,

T

P RARE G

Al

-

=+

.
e
(w,
N
0%

i
ST

—\\

L
-

N

A

-
.,
ZaN

-

N

~

¥ ofoo~
TN
@f Wa
B o~ A

A

W
\ﬁ'
fém
- F_& 34

%

%: (N
Mool
-

e i

i
R
Al

()

|

. (w, f;ﬂ
\m



Fr
T

-
3
e

/w
W

B
P
g g
L
<l
:‘_‘é:
b
T
>~
A\
Ny
4~
B o
f
_§
Ny
4=~
e 4

b
Bl

o
44)
X
-\31\1,

o

gl
—\
1y

;T T
)

fyde
DRI
s
i
_,?{\
S
N
g
AN
|+~
IRy

4
:';i\
|
=
[apliy
B
\
%
3l
o~
N
=< %
L
4=
beic
A
an
Ay
=
v
B
fn
4+
!

}.
i

C
™ (2
oWl @ OWok & oA ITHE o~

|

o

>~

gl

N0

e

5

¥

N

-5
paci

w
= 3
G
it
el

\
»
,“gi
-_—

i
W

—

4

N
N

ki
=
&
B
L4
N
o
;.

—
X

Y
b
gl
ol
3
X
N

5
-
ENz
=
<
=
N
2
e
/

S B

11\4, \4

Z /sy
Ea ] 'I‘EL

=\ %ﬂ-?
W@:

/

g
ﬁj_n 3 2R
"»F
_atﬁﬁg,a,;i’ﬁfﬁ'a,
Vot et ) E P $ 34365 ~ $20968 % 19F B g 2k
A N

P S EN 2 114 = 4 ’ 8 2

¥
Bl %ﬁmﬁ@ﬁﬂﬂ°
Jo A PRA F] A RS H] A E{820P NATp 2RI d s o AfRdk
ﬂjﬁ%(@ﬁai)’jﬁﬁgﬁsimho\%ﬁﬁiﬁﬁ

d¥ o R R ERG20P N ARATRIZ 3 Ty p i
._F &/ZJ:P;:»J °

%—;&'—g :W‘é;'rﬁ]
v i EN EY 114 = 4 3 8 2
¢OER RAE F 3100

RBATF R A S R LG e A E B S
B > )’;‘t@lﬁﬂ‘l"ﬁ p/&\ﬂ] Frix lfg h=+ ~ 11T ?—"Jéi °

$+ma



7 ) s \ ’ £~ N 2 ’ 7 N -

2 F ~REFEALEE o ZFE TG H R R

;ul/ s «5] ﬁ o

3] 22 oL > N = v -+ 2. v —- ,

I 9rt2i2 o P H L EF —%" > A —“jj o AL A B

] __I /’ } £

SHERMF > 3 o

L A o Yool Y i

MR- AR RREZ A (T SEE . FiER)

Mo |56 BE 2 3 |SERLA %éfgzmﬁr 3

Bl AR

1113227 8|% % T2 (D@ EE < 72 RARKF - B9 OO0 | Mz B2 FF - 3
PREEE | O A | BIRIESEGR F 230y 7 AL 2 H (3000, ~ T AP e g

AB Y B F 2 I%'m‘mn§ ERPAFERFHI DAL G G R PSR

b~

Tz B0 BT R 1833000, iEshE
(FHEpe ABRBEFSP112#11
VEFERY)

@iz - ik 80004 [ A 81T =k 5 I8 i 7 848
e T 2P e FrgY FRREL s P
L) ST

@7 k6= FrTl0B L Tdok 28 h
e R G AeIIF A H DG RATAE A (R
233000 7 7 & R R ehiplgh o 2 e K4
O B vz B éﬁ%ﬁ@:;ﬁ%ii o

@tki p &N e fﬁi‘fiﬂm
A WAF T g rﬂFS%wﬁﬁzi
e g - ZZS%;‘u?EmF 72200 % Hm =
~HREFIARFAATEPELSDL G 4;:47;@?
ES GRS rj&iﬁ PE8000# 5 AP s &
Hrtinp g o g @Y GIBRET R
R S b NG G F L

F AR IR R B R '-?:JF’KJQ LR -
NEpe iR AR T R T B10pB
Jpﬁup*/;j,_'”ﬁ;r v B A o

®©MinmrLr L3¢ FuEpRicdeig
AP ;iﬂ.m.},_ F.--*rsaﬁmgtkmp
%}k}\:}’rg__ «Jﬁ&ﬁ‘ #y;lmagg,—,_ sz.]

R tE

‘le/T}'

P PR F AR {8 X PR IRE @j‘If‘—_'_E%
£ 7y 50 AR 1F“,5FW0

® M2 2 enk AL A B A - B P

Ll A ﬁ_fiﬁ.%? MUTRRE T & E enE i
W o

B N: S

Mok 5 & hig s L3
BeIL R 1 TEZ BT
AN FEFR33000% 5~
T2 RI0B | P

,,\75 4‘3331 ~

Cinir R G Y e
’*\fs,jﬁl&v“ [ 2
H=a ﬁ,mlﬁi"‘}’f’ °
BE 3 RT é,j*
E%’#E‘%f’ﬁf’*\w iR
SR IR
—z,l;;,ésfﬁm}’p 125 if
BRBACHE - B PHA
J«m*ﬁ gi# 1 3@ pE

TR E I R

N Az > o A Y 15

i % = ‘Z’}‘;?I}EEJ:'LF\{? (rJ ey Y e B)

Yo |3k L2 F | 5R R R TSR ==

Bl LPER

1 |113#47 9p %3 "THREE| TRF 105 8% 4 @RDBILGEHT -2 THREIIF RS @

%+zRA




4@%?‘@%&2000%& ) %1}%4 73 EE L5
T BAFER R f%:r'ngpffwﬁf— %
42 A AR R4 8
%??“"'3—- ’[fiJ o 7 iff IR Z%_‘i_,%/\ 4
e it LR E SRR
47 p ¢ ij?ﬁ»l v LLHL 0, T2 RE
)‘,"jﬁu fa 1}*5“7119'«3—;‘:';:?5?? R PR D

PRIR R BB FRT RS

» &Y AE

T HE%%33000, WP A AR LT

MM’F‘%@MMM_ Rind drE D
PR RTATE T BRI E S
FPICE DAe S A Bigk g T B ren e

#
&
B .-
R

-

£
@

208, iR en ¥ ¢k -
;T*" 2B #2000
- - 3 A;- mgﬁ-

e 1‘&;

*'“%

AR A

wwﬂuﬂa

e B E R
Feng o

=
T

mp
N

)

-
7

q %% %33000

1134 7% 11
P RPEF

=

&E TR
il

Gk

Im EE. Y

é‘iwﬁ

v B
iF

m

i#E .
i
gjﬂ'@ﬂ ,
ZEE - NS
# 113747 1
IpRE= T3 2
¥%®

_EF

3 ie4E oo 2LHL P ’%%E‘ii&ﬁ_
HERES > 2 - SRS +vfurs,?~g
BAREE  RRAEE T Y IR S P 4
LR FR T ERL R - X k5
Lo ESHEBEIBN  FB RS R4
Fn > r—i&%ﬁ)ﬁ%?—l)}”*& % 1 gk
FHFE Wi T & SRR
ACwERE AT R RE A FRIE TR
velrafre s S A PSR B & o4
TR R RV S B SRR A Fe
B w A AR R St T g T R
IS 41%%A1%@—‘%%@5-,|’g;5§!‘;
ERSER Ik %‘"?;SOOOJ}r_‘ﬁf‘gﬁ:_@ri":}Fa1
TR RN R ot § Y
T A TLeg 7 U g A iR Y gﬁ-;\
* oo fLrJl,%ﬁT’\zE—;i N il I L
B LA SRR G B

BN
___/

-

r

A

OJ‘

AN
2
.

L TR

s
B
i
<

F - B
% = 3300

#F Jf%lhﬁ B
o RO

WER A

4 2“%

a—

g .
F s

-
N
w

\?“u

113 &4 28
B3 PR

113847 2
8P b~ T 32
7%

ERFRBEAFEESTRE G AR
T sESn B T 50000 % %

33000 ;) A PR P T B Rk

M3 7 50000% % %

33

000

113&5%9p
P

#4113 ED
TP R
Hé}%— I’[;]lggg
E OB R
EFEé’ ﬁ?‘]%pa
g g AmY
#LELH

FPARAEE REE
AL eb B3 o L R-L

2}

1 EHE TR Lo

113#5% 9p
* PEEE

2113 #5

Y JFE;T‘JL;};‘ ﬂ’fﬁﬁmﬁj\?ﬁ% fer ) N
HiE g_vfarziﬁ,—i@jggg
FF RGBT L B

* 8

#*
A

q_

RS

éf&f&*m}
i ré’*#uw’r #ﬁlﬁ?*#'

B4R SR

r

_{_

%f

EW%#“%%%
"’Kﬁrf’l‘ I g A
LGP gfavﬁf:g:?
T &gn e )




(\ER)

TEEE:
2P F 3

J;eizrév#ﬁkigﬁéfrag e
|23 sl R pRAT AT 2
HFRFRlE dgh— b PR R R
AP WERFI R AT IO BRZ L
T - B AR R ER S RS KR
Xt FLE nE 100 [ P~ 3REh L g
BRAFALERAOTHRD B ¥ 2P

_|
=

PRI

- @

IO E

Moo

A
A

2 S

#

P
M

&)

~=b

BLEHCIF F 4F

> B

A RAERLEL  THRARG BB
e
6 |113#57 10|%F "WF 2| EEFFLNRI S EZI e P 7L
PREEF | OB R PRI TET CRARRREFEY G
T 48 i G| it 24 AR B 4
¢, ame
gt - )
2 11357 1
0p pbv ™23 2
¥3 %

#tt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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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自字第8號
自  訴  人  葛瑪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尚毅
自訴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吳泓毅律師
            洪楷峻律師
被      告  邱瑞祥




上列被告因誹謗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及追加自訴，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罰金新臺幣貳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罰金新臺幣貳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參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前於民國112年10月3日起至同年12月20日止受僱於葛瑪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葛瑪蘭公司）並擔任國道客運駕駛員一職。詎乙○○自離職後，竟意圖散佈於眾，基於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3年2月8日某時許，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Facebook網站（下稱臉書），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內容之文字。
　㈡又於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時間，意圖散佈於眾，基於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接續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內容之文字，以上開方式誹謗葛瑪蘭公司，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足生損害於葛瑪蘭公司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葛瑪蘭公司提起自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追加起訴部份：
　　按自訴程序，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246條、第249條及前章第2節、第3節關於公訴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3條定有明文。又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同法第265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故自訴程序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自得就本案相牽連之案件追加起訴。本案自訴人於本院辯論終結前，主張被告乙○○（下稱被告）另於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二所示內容之文字，誹謗自訴人，故對被告追加起訴(本院卷第187頁)，是就自訴人追加事實欄一㈡之部份，核與原自訴事實（即事實欄一㈠部分）具有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關係，於法並無不合，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4年3月4日審理程序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亦未在監在押，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本院卷第337頁、第479頁、第481）存卷可參。而本院斟酌全案情節，認本件係應科拘役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三、證據能力：
　　本案據以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供述證據，雖被告於審理程序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表示意見，然業據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表明對證據能力不爭執，並同意列為證據（本院卷第277頁），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所引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事實具自然關聯性，且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在「遊覽車司機徵才網」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及在「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內容之文字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我是善意提醒大家，沒有加重誹謗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⒈被告於112年10月3日起受僱於葛瑪蘭公司（下稱自訴人）擔任國道客運駕駛員一職，並於113年2月8日某時許，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內容之文字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本院第269頁），並有葛瑪蘭公司駕駛長勞動契約書契約書、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貼文及留言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5至第54頁、第57至第67頁），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⒉按所謂「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二者，「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而自刑法第310條第1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第3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規定之文義觀之，所謂得證明為真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該等評價屬同法第311條第3款所定免責事項之「意見表達」，亦即所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評內容用詞遣字不免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尚不能逕以罪責相繩。蓋言論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法律固應予以最大限度之維護。惟惡意散布謠言，傳播不實之言論，反足以破壞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依憲法第23條規定，自應予合理之限制。又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刑法第310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係立法者對誹謗罪特設之真實性抗辯規定。該規定係以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事項之行為人，其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為不罰之條件，並非謂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為維護事實性言論發表之合理空間，並避免不實或真假難辨言論衝擊社會生活，同時兼顧誹謗言論被指述者之名譽權，真實性抗辯規定所涉及之言論內容真實性，應不限於客觀、絕對真實性，亦包括於事實探求程序中所得出之相對真實性，即表意人經由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真實性抗辯所定不予處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卻成為表意人所為誹謗言論基礎之情形，只要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非基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仍得因其客觀上已踐行合理查證程序，而有真實性抗辯規定之適用。反之，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即與真實性抗辯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之言論，客觀上均屬對具體事實之指摘及傳述，足以毀損他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主觀上亦有散布於眾而損害自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
　⑴經查，被告在「遊覽車司機徵才網」中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整體觀察乃係具體指摘自訴人有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未給加班費、薪資短給、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向司機請求損害賠償（兩邊賺）之不當得利等情，依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足使觀察到此文字之不特定第三人對自訴人產生黑心公司、枉顧員工權益等負面評價，自足貶損自訴人之名譽。
　⑵參以被告教育程度係五專後二年肄業，行為時年齡為51歲，當具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歷，可知其指摘及傳述上開言論，將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足認被告主觀上對於指摘及傳述之上開具體事實足使自訴人之人格為社會大眾所輕視乙情確有所認識。再衡以被告發表上開言論之處所係於Facebook公開社團，審酌社團之閱覽者極為廣泛，依被告前述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歷，應當知悉其於前述網頁上發表上開言論，將使上開言論散布於眾，堪認被告主觀上應具有散布於眾而損害自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甚明。
　⒋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所示之言論不得主張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阻卻違法：
　⑴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應討論是否有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規定之適用：
　　經查，上開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係被告針對自訴人有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未給加班費、薪資短給、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等客觀上能證明真實與否之事實而為陳述，非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係屬事實陳述而非意見表達，並無刑法第311條合理評論原則之適用，應討論該等言論得否適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而得以阻卻違法，合先敘明。
　⑵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雖與公益有關，然與事實不符，且被告亦未經合理查證：　
　①按所謂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實，係指將之呈現在公眾下，有助於公共利益增進之事實（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31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細譯如附表一所示之言論，其中編號①、③之內容中包含指摘自訴人給付之薪資僅有新臺幣（下同）33,000元之事實，編號③、④之內容中包含指摘自訴人未給付被告加班費之事實、編號②、⑤、⑥之內容中包含指摘自訴人於司機駕駛公司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事實，均係與客運司機薪資報酬權益及有關之事實，經由公眾之檢視及討論有助於改善司機之工作環境及薪資待遇進而提升大眾之乘車品質，達成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故上開言論係屬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實。
　②惟查，就被告指摘如附表一編號①、③所示之言論中包含工作薪資僅有33,000元之事實，觀諸被告與自訴人簽訂之勞動契約書，契約書中載明雙方間約定每月薪資因計算方式不同而分成兩筆，分別於當月10日及25日發放，且被告亦在該契約書親自簽名，此有葛瑪蘭公司駕駛長勞動契約書契約書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7、62、67頁），且被告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112年11月的薪資單是我刊登的，公司先給付33,707元，後來我還有再領到第二筆3,588元。112年10月的薪資是3,2534元，加上第二筆2,948元；我知道薪資是分2次發放等語（本院卷第270頁），復有被告於112年10月至12月薪資單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5-33頁），可知被告所稱之33,000元僅係其每月10日第一次領取之薪資，而非當月薪資之全部，被告明知其任職期間每月所領之薪資非僅有33,000元，卻仍散布反於真實之陳述，具有明知之惡意。
　③另關於被告指摘如附表一編號③、④所示之言論中包含自訴人未給付被告加班費之事實，揆諸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貼文下方張貼之112年11月薪資單給付項目中，明確載有「延長工時加班費（一）」及「延長工時加班費（二）」兩項目，且分別為4,736元及2,698元，此有被告附表一編號1貼文擷圖1份附卷可查（本院卷第35頁），被告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知道公司有給付加班費，但是加班費的算法都不對等語（本院卷第270至第271頁），足認自訴人確實有給付被告加班費且為被告所明知，被告稱自訴人「沒有給付加班費」或「10個小時以上沒有給付加班費」自與事實不符，且亦有明知之惡意，況被告所辯算法不對亦與是否有給付加班費無關，該抗辯是否有理由對於自訴人有給付加班費之事實真實與否之認定並無影響，被告以此為由稱其不具惡意並無理由。
　④又關於被告指摘如附表一編號②、⑤、⑥所示言論中包含自訴人於司機駕駛公司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事實，觀諸自訴人所提出112年10月23日司機教育訓練肇事賠償相關規定宣導之簡報，簡報中即記載「事故情形如僅有本車車體損害，一律須自行負擔損害賠償。(如要保險公司處理本車車損，一定要核報車體險處理，其自負額為11萬元與第三責任保險無關)」、「若我方本車車輛受損嚴重及該車也有車體險狀況，簽請公司同意核報車體險時，其駕駛長需負擔自負額為11萬元」等說明（本院卷第307頁），足認自訴人所述其名下車輛所保之車體險有自負額之約定，即修車費未達110,000元無法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之事實係屬真實。被告如附表一編號②、⑤、⑥稱公司一邊向司機求償一邊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兩邊賺之言論，內容無非係指摘自訴人有就8,000元及30,000多元之修車費同時申請保險給付及向司機請求賠償，惟據上開教育宣導簡報說明，可知低於110,000元之車輛損害修車費用均無法向保險公司出險，被告此部分言論自與事實不符。被告對此雖於準備程序中辯稱：我有去參加教育訓練，新人教育訓練的時候，公司有發一本東西，一疊紙，講課的時候，有叫我翻第幾頁，我就有看，但是當時並沒有講師讓我們看記載11萬自負額規定之頁面，所以很多司機也都不知道車損金額低於11萬元，公司沒有辦法理賠。我駕駛自訴人車輛發生車禍當天，有一個甲○○經理有打電話給我說「保險金公司會出，公司會申請理賠金，不關我的事」，我是用手機錄音的，但是我的錄音已經遺失了，沒有辦法提供等語（本院卷第275-276頁），欲藉此主張其有盡合理查證之義務，惟查，證人即自訴人品保部經理甲○○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教育訓練一開始我們先針對簡報內容就政令的部分先做宣導，講完之後就針對保險，如果駕駛員發生行車事故，超過車損自負額財損11萬元、體傷9萬元以上，保險理賠的狀況都有跟駕駛長一一宣導，車損部分有11萬元的自負額我們在教育訓練都有講過；且113年2月8日當天我很確定並沒有跟他說「你不用擔心，保險這塊會全額賠償」這樣的話等語（本院卷第372-380頁），核與被告所述不符，被告復無法提出其與證人甲○○錄音檔案之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被告前揭辯詞自難採信。本院審酌自訴人所提出之上開簡報中，的確明確記載自負額11萬元之事項，參酌被告坦承其有參加教育訓練，並有簽到表1份存卷可查(本院卷第301頁)，被告既有參加入職前之教育訓練，自難主張不知悉該等規定。況且被告在刊登附表一編號④之文字後，自訴人公司主管暱稱「林小麥」隨即在下方留言，清楚說明自訴人公司關於車損理賠之規定，並無兩邊求償之情事（本院卷第49頁）後，被告猶刊登如附表一⑤、⑥之內容，繼續指摘自訴人公司一邊向司機求償一邊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兩邊賺很好賺等語，被告顯然有重大輕率之惡意甚明。是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之言論均反於真實，復未就提出與該等言論有關、足以佐證其所述為真且能推翻自訴人舉證之證據供本院調查，難認其已盡證明真實之義務。
　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述均能證明其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涉及公共利益之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且具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並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該等誹謗言論即與真實性抗辯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
　㈡犯罪事實一㈡即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部分：
　⒈被告於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時間，接續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公開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內容之文字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本院第270頁），並有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貼文及留言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14至第258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⒉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客觀上均屬對具體事實之指摘及傳述，足以毀損他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主觀上亦有散布於眾而損害告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
　　經查，被告在「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整體觀察乃係具體指摘自訴人有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薪資短給、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等情，依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足使觀察到此文字之不特定第三人對自訴人產生黑心公司、枉顧員工權益等負面評價，自足貶損自訴人之名譽，衡以被告具一般智識及社會經驗，應當知悉其於前述網頁上發表上開言論，將使上開言論散布於眾，堪認被告主觀上應具有散布於眾而損害自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甚明。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不得主張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阻卻違法：
　⑴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應討論是否有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規定之適用：　
　　經查，上開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係被告針對自訴人有薪資刻意計算錯誤未公布、做資料騙人、未依約定給予點數、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等客觀上能證明真實與否之事實而為陳述，非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係屬事實陳述而非意見表達，並無刑法第311條合理評論原則之適用，應討論該等言論得否適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而得以阻卻違法，合先敘明。
　⑵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雖與公益有關，然與事實不符，且被告亦未經合理查證：　
　①經查，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內容，與前述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內容所指摘之事項大致相同，同前所述均係與公益有關但反於真實之言論，是應討論者係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前是否經合理查證。
　②惟查，自訴人公司主管於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④所示言論後，隨即以回覆留言之方式向被告澄清並說明薪資結構事宜以及自訴人公司保險理賠之自負額規定，此有被告於113年2月8日某時許在臉書「遊覽車司機徵才網」社團中發布之貼文留言區擷圖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9頁），業如前述，被告至此已然清楚知悉其所為言論不實，被告不僅未因此作罷，卻於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時間，另在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繼續反於客觀事實，以不實貼文及留言指摘自訴人有上開薪資刻意計算錯誤未公布、申請保險雙重得利等情事，足認被告具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並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該等誹謗言論即與真實性抗辯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
　㈢綜上，被告所辯均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共2罪）。
　㈡被告於事實欄一㈠所為，係同一日所為，侵害同一自訴人之法益；就事實欄一㈡所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自訴人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應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被告就事實欄一㈠及一㈡所為，各次犯罪時間可明顯區隔（間隔已達數月），發布文字之社群媒體亦迥然不同，依社會通念，當以評價為數罪始較適當，是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之犯罪手段、自訴人名譽法益受損之程度，及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未能坦承犯行，另尚未與自訴人和解或賠償自訴人損害之犯罪後態度，另參考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4號一般性意見認監禁並非誹謗罪適當之刑罰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所犯2罪均係散布文字誹謗罪，所侵害名譽權之對象均為自訴人，且犯罪起因相同，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並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及被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情，對被告所犯各罪為整體之非難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併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公然侮辱部分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㈠自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附表一、附表二編號1-6所示之時間，在不詳之地點，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分別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③④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很爛的公司」、「詐騙集團」、「貪」、「黑心商人」、「玩陰的」、「不肖業者」等（即附表一、二中劃＿部分之文字）之侮辱言論，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足生損害於自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就上開所為另涉有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先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例如於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或社群媒體中常見之偶發、輕率之負面文字留言，此等冒犯言論雖有輕蔑、不屑之意，而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快或難堪，然實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末就負面評價言論之可能價值而言，應依其表意脈絡，考量其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而不宜逕以公然侮辱罪相繩（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分別在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及「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以暱稱「王世人」，辱罵自訴人以「很爛的公司」、「詐騙集團」、「貪」、「黑心商人」、「玩陰的」、「不肖業者」等語，然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沒有侮辱自訴人的意思等語。經查：
　⒈被告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在上開2臉書社團上辱罵自訴人上開話語，有上開證據在卷可證，且為被告所是認，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⒉惟本院審酌被告辱罵自訴人「很爛的公司」、「詐騙集團」、「貪」、「黑心商人」、「玩陰的」、「不肖業者」等語，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而言，考量被告之教育程度不高，發表上開言論時，甫自自訴人公司離職，相較於自訴人處於社經地位較於劣勢之處境，且被告係因不滿自訴人給予之薪資不如預期，以及自訴人就加班費之計算方式，也不服氣何以車禍損害賠償11萬元以下，肇事司機有自負額等對公共事務之評論，而在上開社團上為該等貶損自訴人名譽之話語，尚非無端謾罵，或僅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是綜合評價後，自訴人之名譽權之保護應退讓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被告固非是在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而可能認被告有故意公然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情，然就對自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此等負面評價性質之侮辱性言論，縱令是表意人透過社群媒體無端針對被害人，一旦發表而為第三人所見聞，勢必也會受到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之再評價，而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也自有其評斷，不僅未必會認同或接受此等侮辱性評價，甚至還可能反過來譴責加害人之侮辱性言論，並支持或提高對被害人之社會評價，此即社會輿論之正面作用及影響，也是一個多元、開放的言論市場對於侮辱性言論之制約機制，是被告固在臉書上對自訴人為上開侮辱性言論，對自訴人真實社會名譽之可能損害尚非明顯、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消除或對抗此等侮辱性言論，是以，尚難認被告所為對自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
　⒊從而，綜合考量被告之表意脈絡、主觀故意，尚難將上開言論評價為刑法可罰之公然侮辱言論。被告所為上開言論，客觀上縱然尖酸、苛刻且有冒犯他人之嫌，但公然侮辱罪並非取締修養或言行品味不佳之規範，揆諸前揭說明，仍難逕對被告論以公然侮辱罪責。
　㈣綜上，此部分公然侮辱之犯罪嫌疑不足，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依自訴意旨，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部分，有接續犯之事實上一罪及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紹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表一、被告張貼之內容（「」為誹謗、＿為侮辱）
		編號

		張貼文字訊息時間

		張貼處

		貼文或留言內容「

		備註



		1

		113年2月8日某時許

		臉書「遊覽車司機徵才網」社團中發布之貼文

		①這間奉勸大家不要去剛剛有一個叫甲○○剛剛對話的內容全部都收回了因為這是葛瑪蘭的行寶經理很爛很爛的公司我去那邊「做三個月薪資都一樣33000」詐騙集團。（並傳送自己在葛瑪蘭公司112年11月薪資單照片）。
②這一個洞8000塊台北轉運站葛瑪蘭司機撞到的「公司向保險申請理賠還要向司機理賠兩邊賺」。
③月休6天上班10個小時以上「如果塞車的話也沒有加班費尤其雪隧很會塞所領的金額33000多不要傻傻的被騙了我已經被騙了在那邊工作三個月」看不對勁就走了。
④林弘彦 蕭步清這兩個是經理葛瑪蘭本來就是詐騙集團說好了五萬月休8天還敢講對啊有一筆25號領的只有2200多塊而已那一張單子我還有相信你們公司也有收據啊對啊那兩個洞就要賠8000塊為什麼司機要付呢你們有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下來了為什麼不出呢貪真的是爛公司啊詐騙集團不然你們保險保假的喔什麼事都要叫司機出乾脆你們這麼厲害你們自己「去開10個小時以上也沒有算加班」呢還敢講。
⑤「你們是不是有申請理賠然後還要叫這個人賠償三萬多塊的修車費…都騙進來的司機哪一台爛車給司機開開車子撞到然後就叫司機賠償然後又跟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不知道多少人被他們騙。
⑥「車禍車損的問題兩邊賺最起碼一個月司機幾乎都有肇事就可以理賠了錢真的是很好賺」。　



		「做三個月薪資都一樣33000」、「公司向保險申請理賠還要向司機理賠兩邊賺」、
「如果塞車的話也沒有加班費…工作三個月所領的金額都33000多」、
「去開10個小時以上也沒有算加班」、
「你們是不是有申請理賠然後還要叫這個人賠償三萬多塊的修車費。…開車子撞到然後就叫司機賠償然後又跟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
「車禍車損的問題兩邊賺最起碼一個月司機幾乎都有肇事就可以理賠了錢真的是很好賺」









附表二、被告張貼之內容（「」為誹謗、＿為侮辱）
		編號

		張貼文字訊息時間

		張貼處

		貼文或留言內容

		備註



		1

		113年4月9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王華華」113年4月9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說好了5萬結果才這樣25號你的另外一筆錢就是點數2000多塊，奉獻大家不要再受騙了，車損的話自己要賠不然的話就簽一張賣生契，我在那邊做的快4個月，每個月領的薪資都一樣」。阿彌陀佛，不要再騙人了啦，我佛慈悲、這種爛車還要去嗎？車子停好了自己倒退路，手煞車也拉了，「不要再受騙了他們可以申請理賠金和司機要賠給公司車損的錢，不要再騙人了葛瑪蘭薪資說好五萬結果給33000」，爛公司回頭是岸不要再騙阿彌陀佛不要再受騙了不然你去的話公司就沒有錢買新車了，他們經理說要告我也不敢事到如今阿彌陀佛這樣會下地獄的。

		「說好了5萬結果才這樣25號你的另外一筆錢就是點數2000多塊…每個月領的薪資都一樣」、
「他們可以申請理賠金和司機要賠給公司車損的錢」、
「…葛瑪蘭薪資說好五萬結果給33000」



		2

		113年4月11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王華華」113年4月11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車子停好了，手煞車也拉了，這個畫面就在礁溪轉運站，這是一台7年車子，他們就會給人家爛車，撞壞掉他可以申請理賠金司機要賠車損，奉勸大家不要再受騙了、又要騙人，詐騙集團葛瑪蘭，奉勸大家不要被他騙，「去年說好了一個月五萬結果才這樣的薪資」阿彌陀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要再騙人、回頭是岸了不要再騙人了否則會下地獄喔阿彌陀佛、回頭是岸詐騙集團不要再騙人了不然會下地獄喔炸油鍋割舌頭喔阿彌陀佛、回頭是岸不要再騙人了啦會下地獄喔阿彌陀佛、又出來騙人了詐騙集團的「葛瑪蘭說好五萬結果只33000」詐騙集團「車損司機要賠公司可以向保險公司索取高額理賠金這樣合理嗎？你們保險是在幹嘛的，申請公司自己用，所以騙新人進來，你們才有理賠金可以領，所以說詐騙集團」

		「葛瑪蘭說好了一個月五萬結果只33000」、「車損司機要賠公司可以向保險公司索取高額理賠金」



		3

		113年4月28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王華華」113年4月28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大發慈悲不要再有人被受騙趕快懲罰詐騙集團「講好了50000結果給33000」祝他們早日下地獄。

		「講好了50000結果給33000」



		4

		113年5月9日某時許

		被告於113年5月9日某時許在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發布之貼文

		奉勸大家不要去客運業者要上班我們是台灣人比外勞不如簽什麼合約啊為了生活不得已才簽的真的是黑心商人。



		




		5

		113年5月9日某時許

		被告於113年5月9日某時許在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發布之貼文留言區

		「他們就把司機的薪水都亂算啊也不會公布啊也不會講啊事實就到這些錢而已」、新人不可能讓你開新車啦各位給你一台很爛的快報廢的車子然後「車子撞壞掉司機要賠啦公司申請理賠金公司賺了」這個相片應該是八年前了司機也有拉手煞車啦然後車子就自己往後退了撞到公車站牌要賠啊礁溪轉運站、公車業者都玩陰的請一些坐在辦公室的搞頭腦玩弄司機壓榨司機東扣西扣讓司機無法養家糊口一個月才那麼多的錢奉勸大家不要再受騙上班真的是10個小時以上、都騙人的這個就是辦公室做的資料讓司機受騙上當奉勸大家不要再過去、「根本沒有點數好不好」。

		「他們就把司機的薪水都亂算啊也不會公布啊也不會講啊事實就到這些錢而已」、
「車子撞壞掉司機要賠啦公司申請理賠金公司賺了」、「根本沒有點數好不好」



		6

		113年5月10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練國良」113年5月10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客運業者真的很不肖業者真的把司機當作是什麼乾脆打電話去公路總局抗議你們要申請的補助款取消好了。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自字第8號

自  訴  人  葛瑪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尚毅

自訴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吳泓毅律師

            洪楷峻律師

被      告  邱瑞祥





上列被告因誹謗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及追加自訴，本院合

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罰金新臺幣貳萬元，如易服勞役，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罰金新臺幣貳

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

新臺幣參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前於民國112年10月3日起至同年12月20日止受僱於葛瑪

    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葛瑪蘭公司）並擔任國道客

    運駕駛員一職。詎乙○○自離職後，竟意圖散佈於眾，基於散

    布文字誹謗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3年2月8日某時許，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Fa

    cebook網站（下稱臉書），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

    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

    或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內容之文字。

　㈡又於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時間，意圖散佈於眾，基於散布

    文字誹謗之犯意，接續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

    書，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

    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

    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內容之文字，以上

    開方式誹謗葛瑪蘭公司，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足生損

    害於葛瑪蘭公司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葛瑪蘭公司提起自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追加起訴部份：

　　按自訴程序，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246條、第249條

    及前章第2節、第3節關於公訴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3條

    定有明文。又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

    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同法第265條第1項亦定有明

    文。故自訴程序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自得就本案相牽連之

    案件追加起訴。本案自訴人於本院辯論終結前，主張被告乙

    ○○（下稱被告）另於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

    輸聯誼會」，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二所示內

    容之文字，誹謗自訴人，故對被告追加起訴(本院卷第187頁

    )，是就自訴人追加事實欄一㈡之部份，核與原自訴事實（即

    事實欄一㈠部分）具有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關係，於法

    並無不合，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經合法傳喚，於

    本院114年3月4日審理程序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亦未在監在

    押，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

    （本院卷第337頁、第479頁、第481）存卷可參。而本院斟

    酌全案情節，認本件係應科拘役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

    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三、證據能力：

　　本案據以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供述證據，雖被告於審理程序經

    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表示意見，然業據被告於本院行

    準備程序時表明對證據能力不爭執，並同意列為證據（本院

    卷第277頁），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且與

    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

    ，自有證據能力；至所引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事實具自

    然關聯性，且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

    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在「遊覽車司機徵才網」發表如附表一編

    號①至⑥，及在「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發表

    如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內容之文字等情，惟矢口否認有

    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我是善意提醒大家，沒有加重誹謗

    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⒈被告於112年10月3日起受僱於葛瑪蘭公司（下稱自訴人）擔

    任國道客運駕駛員一職，並於113年2月8日某時許，以電子

    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

    共聞之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中，以暱稱「王世人

    」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內容之文字等情，業據

    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本院第269頁），並有葛瑪蘭

    公司駕駛長勞動契約書契約書、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

    網」貼文及留言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5至第54頁、第57

    至第67頁），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⒉按所謂「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二者，

    「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表達」或對於事

    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

    否可言。而自刑法第310條第1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

    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第3項前段「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規定之文義

    觀之，所謂得證明為真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

    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

    包括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

    論或批判，該等評價屬同法第311條第3款所定免責事項之「

    意見表達」，亦即所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是就可受

    公評之事項，縱批評內容用詞遣字不免尖酸刻薄，足令被批

    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尚不能

    逕以罪責相繩。蓋言論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法

    律固應予以最大限度之維護。惟惡意散布謠言，傳播不實之

    言論，反足以破壞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依憲法第23條規定

    ，自應予合理之限制。又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

    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刑

    法第310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係立法者對誹謗罪特設之真實

    性抗辯規定。該規定係以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事項

    之行為人，其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為不罰之條件，並非謂

    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

    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

    ，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

    之刑責相繩(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

    。為維護事實性言論發表之合理空間，並避免不實或真假難

    辨言論衝擊社會生活，同時兼顧誹謗言論被指述者之名譽權

    ，真實性抗辯規定所涉及之言論內容真實性，應不限於客觀

    、絕對真實性，亦包括於事實探求程序中所得出之相對真實

    性，即表意人經由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

    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真實性抗辯

    所定不予處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

    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卻成為表意人所為誹謗言論基礎之情形

    ，只要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非基於明知或重

    大輕率之惡意，仍得因其客觀上已踐行合理查證程序，而有

    真實性抗辯規定之適用。反之，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

    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

    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

    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

    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

    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即與真實性抗辯規定不符，不得享有

    不予處罰之利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之言論，客觀上均屬對具體

    事實之指摘及傳述，足以毀損他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

    ，主觀上亦有散布於眾而損害自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

　⑴經查，被告在「遊覽車司機徵才網」中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

    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整體觀察乃係具體指摘自訴人有

    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未給加班費、薪資短給、交通事故發生

    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向司機請求損害賠償（兩邊賺）

    之不當得利等情，依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足使觀察到此文

    字之不特定第三人對自訴人產生黑心公司、枉顧員工權益等

    負面評價，自足貶損自訴人之名譽。

　⑵參以被告教育程度係五專後二年肄業，行為時年齡為51歲，

    當具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歷，可知其指摘及傳述上開

    言論，將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足認被告主

    觀上對於指摘及傳述之上開具體事實足使自訴人之人格為社

    會大眾所輕視乙情確有所認識。再衡以被告發表上開言論之

    處所係於Facebook公開社團，審酌社團之閱覽者極為廣泛，

    依被告前述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歷，應當知悉其於前述網頁

    上發表上開言論，將使上開言論散布於眾，堪認被告主觀上

    應具有散布於眾而損害自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甚明。

　⒋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所示之言論不得主張刑

    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阻卻違法：

　⑴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應討論是否有刑法第3

    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規定之適用：

　　經查，上開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係被

    告針對自訴人有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未給加班費、薪資短給

    、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

    不當得利等客觀上能證明真實與否之事實而為陳述，非個人

    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係屬事實陳述而

    非意見表達，並無刑法第311條合理評論原則之適用，應討

    論該等言論得否適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

    而得以阻卻違法，合先敘明。

　⑵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雖與公益

    有關，然與事實不符，且被告亦未經合理查證：　

　①按所謂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實，係指將之呈現在公眾下，有

    助於公共利益增進之事實（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31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細譯如附表一所示之言論，其中

    編號①、③之內容中包含指摘自訴人給付之薪資僅有新臺幣（

    下同）33,000元之事實，編號③、④之內容中包含指摘自訴人

    未給付被告加班費之事實、編號②、⑤、⑥之內容中包含指摘

    自訴人於司機駕駛公司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

    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事實，均係與客運司機薪資

    報酬權益及有關之事實，經由公眾之檢視及討論有助於改善

    司機之工作環境及薪資待遇進而提升大眾之乘車品質，達成

    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故上開言論係屬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

    實。

　②惟查，就被告指摘如附表一編號①、③所示之言論中包含工作

    薪資僅有33,000元之事實，觀諸被告與自訴人簽訂之勞動契

    約書，契約書中載明雙方間約定每月薪資因計算方式不同而

    分成兩筆，分別於當月10日及25日發放，且被告亦在該契約

    書親自簽名，此有葛瑪蘭公司駕駛長勞動契約書契約書1份

    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7、62、67頁），且被告亦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坦承：112年11月的薪資單是我刊登的，公司先給付3

    3,707元，後來我還有再領到第二筆3,588元。112年10月的

    薪資是3,2534元，加上第二筆2,948元；我知道薪資是分2次

    發放等語（本院卷第270頁），復有被告於112年10月至12月

    薪資單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5-33頁），可知被告所稱之33,

    000元僅係其每月10日第一次領取之薪資，而非當月薪資之

    全部，被告明知其任職期間每月所領之薪資非僅有33,000元

    ，卻仍散布反於真實之陳述，具有明知之惡意。

　③另關於被告指摘如附表一編號③、④所示之言論中包含自訴人

    未給付被告加班費之事實，揆諸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貼

    文下方張貼之112年11月薪資單給付項目中，明確載有「延

    長工時加班費（一）」及「延長工時加班費（二）」兩項目

    ，且分別為4,736元及2,698元，此有被告附表一編號1貼文

    擷圖1份附卷可查（本院卷第35頁），被告亦於本院準備程

    序中供稱：我知道公司有給付加班費，但是加班費的算法都

    不對等語（本院卷第270至第271頁），足認自訴人確實有給

    付被告加班費且為被告所明知，被告稱自訴人「沒有給付加

    班費」或「10個小時以上沒有給付加班費」自與事實不符，

    且亦有明知之惡意，況被告所辯算法不對亦與是否有給付加

    班費無關，該抗辯是否有理由對於自訴人有給付加班費之事

    實真實與否之認定並無影響，被告以此為由稱其不具惡意並

    無理由。

　④又關於被告指摘如附表一編號②、⑤、⑥所示言論中包含自訴人

    於司機駕駛公司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

    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事實，觀諸自訴人所提出112年10

    月23日司機教育訓練肇事賠償相關規定宣導之簡報，簡報中

    即記載「事故情形如僅有本車車體損害，一律須自行負擔損

    害賠償。(如要保險公司處理本車車損，一定要核報車體險

    處理，其自負額為11萬元與第三責任保險無關)」、「若我

    方本車車輛受損嚴重及該車也有車體險狀況，簽請公司同意

    核報車體險時，其駕駛長需負擔自負額為11萬元」等說明（

    本院卷第307頁），足認自訴人所述其名下車輛所保之車體

    險有自負額之約定，即修車費未達110,000元無法向保險公

    司申請保險理賠之事實係屬真實。被告如附表一編號②、⑤、

    ⑥稱公司一邊向司機求償一邊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兩邊賺

    之言論，內容無非係指摘自訴人有就8,000元及30,000多元

    之修車費同時申請保險給付及向司機請求賠償，惟據上開教

    育宣導簡報說明，可知低於110,000元之車輛損害修車費用

    均無法向保險公司出險，被告此部分言論自與事實不符。被

    告對此雖於準備程序中辯稱：我有去參加教育訓練，新人教

    育訓練的時候，公司有發一本東西，一疊紙，講課的時候，

    有叫我翻第幾頁，我就有看，但是當時並沒有講師讓我們看

    記載11萬自負額規定之頁面，所以很多司機也都不知道車損

    金額低於11萬元，公司沒有辦法理賠。我駕駛自訴人車輛發

    生車禍當天，有一個甲○○經理有打電話給我說「保險金公司

    會出，公司會申請理賠金，不關我的事」，我是用手機錄音

    的，但是我的錄音已經遺失了，沒有辦法提供等語（本院卷

    第275-276頁），欲藉此主張其有盡合理查證之義務，惟查

    ，證人即自訴人品保部經理甲○○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

    ：教育訓練一開始我們先針對簡報內容就政令的部分先做宣

    導，講完之後就針對保險，如果駕駛員發生行車事故，超過

    車損自負額財損11萬元、體傷9萬元以上，保險理賠的狀況

    都有跟駕駛長一一宣導，車損部分有11萬元的自負額我們在

    教育訓練都有講過；且113年2月8日當天我很確定並沒有跟

    他說「你不用擔心，保險這塊會全額賠償」這樣的話等語（

    本院卷第372-380頁），核與被告所述不符，被告復無法提

    出其與證人甲○○錄音檔案之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被告前揭辯

    詞自難採信。本院審酌自訴人所提出之上開簡報中，的確明

    確記載自負額11萬元之事項，參酌被告坦承其有參加教育訓

    練，並有簽到表1份存卷可查(本院卷第301頁)，被告既有參

    加入職前之教育訓練，自難主張不知悉該等規定。況且被告

    在刊登附表一編號④之文字後，自訴人公司主管暱稱「林小

    麥」隨即在下方留言，清楚說明自訴人公司關於車損理賠之

    規定，並無兩邊求償之情事（本院卷第49頁）後，被告猶刊

    登如附表一⑤、⑥之內容，繼續指摘自訴人公司一邊向司機求

    償一邊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兩邊賺很好賺等語，被告顯然

    有重大輕率之惡意甚明。是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

    之言論均反於真實，復未就提出與該等言論有關、足以佐證

    其所述為真且能推翻自訴人舉證之證據供本院調查，難認其

    已盡證明真實之義務。

　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述均能證明其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

    所示涉及公共利益之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且具明知或

    重大輕率之惡意，並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

    ，該等誹謗言論即與真實性抗辯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

    罰之利益。

　㈡犯罪事實一㈡即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部分：

　⒈被告於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時間，接續以電子設備連結至

    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

    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公開發表

    如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內容之文字等情，業據被告於本

    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本院第270頁），並有臉書社團「國道

    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貼文及留言擷圖在卷可稽

    （本院卷第214至第258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⒉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客觀

    上均屬對具體事實之指摘及傳述，足以毀損他人之人格、名

    譽及社會評價，主觀上亦有散布於眾而損害告訴人名譽之誹

    謗故意：

　　經查，被告在「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發

    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整體觀察

    乃係具體指摘自訴人有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薪資短給、交通

    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

    利等情，依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足使觀察到此文字之不特

    定第三人對自訴人產生黑心公司、枉顧員工權益等負面評價

    ，自足貶損自訴人之名譽，衡以被告具一般智識及社會經驗

    ，應當知悉其於前述網頁上發表上開言論，將使上開言論散

    布於眾，堪認被告主觀上應具有散布於眾而損害自訴人名譽

    之誹謗故意甚明。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不得主

    張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阻卻違法：

　⑴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應討論是否有刑法

    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規定之適用：　

　　經查，上開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

    係被告針對自訴人有薪資刻意計算錯誤未公布、做資料騙人

    、未依約定給予點數、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

    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等客觀上能證明真實與否之事

    實而為陳述，非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

    判，係屬事實陳述而非意見表達，並無刑法第311條合理評

    論原則之適用，應討論該等言論得否適用刑法第310條第3項

    真實性抗辯之規定，而得以阻卻違法，合先敘明。

　⑵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雖與公

    益有關，然與事實不符，且被告亦未經合理查證：　

　①經查，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

    內容，與前述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內容

    所指摘之事項大致相同，同前所述均係與公益有關但反於真

    實之言論，是應討論者係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

    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前是否經合理查證。

　②惟查，自訴人公司主管於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④所示言論後

    ，隨即以回覆留言之方式向被告澄清並說明薪資結構事宜以

    及自訴人公司保險理賠之自負額規定，此有被告於113年2月

    8日某時許在臉書「遊覽車司機徵才網」社團中發布之貼文

    留言區擷圖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9頁），業如前述，被

    告至此已然清楚知悉其所為言論不實，被告不僅未因此作罷

    ，卻於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時間，另在臉書社團「國道

    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繼續反於客觀事實，以

    不實貼文及留言指摘自訴人有上開薪資刻意計算錯誤未公布

    、申請保險雙重得利等情事，足認被告具明知或重大輕率之

    惡意，並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該等誹謗

    言論即與真實性抗辯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

　㈢綜上，被告所辯均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

    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

    共2罪）。

　㈡被告於事實欄一㈠所為，係同一日所為，侵害同一自訴人之法

    益；就事實欄一㈡所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

    一自訴人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

    全觀念，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

    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應僅論以接續犯之一

    罪。

　㈢被告就事實欄一㈠及一㈡所為，各次犯罪時間可明顯區隔（間

    隔已達數月），發布文字之社群媒體亦迥然不同，依社會通

    念，當以評價為數罪始較適當，是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

    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之犯罪手段、自訴人名譽

    法益受損之程度，及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未能坦承犯

    行，另尚未與自訴人和解或賠償自訴人損害之犯罪後態度，

    另參考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4號一般性意見認監禁並非誹謗罪

    適當之刑罰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所犯2罪均係散布

    文字誹謗罪，所侵害名譽權之對象均為自訴人，且犯罪起因

    相同，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並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

    而遞減、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及被告復

    歸社會之可能性等情，對被告所犯各罪為整體之非難評價後

    ，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併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　

三、公然侮辱部分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㈠自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附表一、附表

    二編號1-6所示之時間，在不詳之地點，以電子設備連結至

    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分別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

    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

    車運輸聯誼會」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一

    編號①③④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很爛的公司」、「詐騙集團

    」、「貪」、「黑心商人」、「玩陰的」、「不肖業者」等

    （即附表一、二中劃＿部分之文字）之侮辱言論，使不特定

    人得以共見共聞，足生損害於自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

    認被告就上開所為另涉有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先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例如於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或社群媒體中常見之偶發、輕率之負面文字留言，此等冒犯言論雖有輕蔑、不屑之意，而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快或難堪，然實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末就負面評價言論之可能價值而言，應依其表意脈絡，考量其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而不宜逕以公然侮辱罪相繩（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分別在臉書社

    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及「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

    聯誼會」中，以暱稱「王世人」，辱罵自訴人以「很爛的公

    司」、「詐騙集團」、「貪」、「黑心商人」、「玩陰的」

    、「不肖業者」等語，然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

    ：我沒有侮辱自訴人的意思等語。經查：

　⒈被告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在上開2臉書社團上辱罵自

    訴人上開話語，有上開證據在卷可證，且為被告所是認，此

    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⒉惟本院審酌被告辱罵自訴人「很爛的公司」、「詐騙集團」

    、「貪」、「黑心商人」、「玩陰的」、「不肖業者」等語

    ，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而言，考量被告之教育程度不高，發表

    上開言論時，甫自自訴人公司離職，相較於自訴人處於社經

    地位較於劣勢之處境，且被告係因不滿自訴人給予之薪資不

    如預期，以及自訴人就加班費之計算方式，也不服氣何以車

    禍損害賠償11萬元以下，肇事司機有自負額等對公共事務之

    評論，而在上開社團上為該等貶損自訴人名譽之話語，尚非

    無端謾罵，或僅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是綜合評價後，自訴

    人之名譽權之保護應退讓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次

    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被告固非是在衝突當場之短

    暫言語攻擊，而可能認被告有故意公然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情

    ，然就對自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

    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此等負面評價性質之侮辱性言論

    ，縱令是表意人透過社群媒體無端針對被害人，一旦發表而

    為第三人所見聞，勢必也會受到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之再評價

    ，而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也自有其評斷，不僅未必會認同或接

    受此等侮辱性評價，甚至還可能反過來譴責加害人之侮辱性

    言論，並支持或提高對被害人之社會評價，此即社會輿論之

    正面作用及影響，也是一個多元、開放的言論市場對於侮辱

    性言論之制約機制，是被告固在臉書上對自訴人為上開侮辱

    性言論，對自訴人真實社會名譽之可能損害尚非明顯、重大

    ，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消除或對抗此等侮辱性言論，是以

    ，尚難認被告所為對自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已

    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

　⒊從而，綜合考量被告之表意脈絡、主觀故意，尚難將上開言

    論評價為刑法可罰之公然侮辱言論。被告所為上開言論，客

    觀上縱然尖酸、苛刻且有冒犯他人之嫌，但公然侮辱罪並非

    取締修養或言行品味不佳之規範，揆諸前揭說明，仍難逕對

    被告論以公然侮辱罪責。

　㈣綜上，此部分公然侮辱之犯罪嫌疑不足，本應為無罪之諭知

    ，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依自訴意旨，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

    刑之部分，有接續犯之事實上一罪及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

    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紹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表一、被告張貼之內容（「」為誹謗、＿為侮辱）

編號 張貼文字訊息時間 張貼處 貼文或留言內容「 備註 1 113年2月8日某時許 臉書「遊覽車司機徵才網」社團中發布之貼文 ①這間奉勸大家不要去剛剛有一個叫甲○○剛剛對話的內容全部都收回了因為這是葛瑪蘭的行寶經理很爛很爛的公司我去那邊「做三個月薪資都一樣33000」詐騙集團。（並傳送自己在葛瑪蘭公司112年11月薪資單照片）。 ②這一個洞8000塊台北轉運站葛瑪蘭司機撞到的「公司向保險申請理賠還要向司機理賠兩邊賺」。 ③月休6天上班10個小時以上「如果塞車的話也沒有加班費尤其雪隧很會塞所領的金額33000多不要傻傻的被騙了我已經被騙了在那邊工作三個月」看不對勁就走了。 ④林弘彦 蕭步清這兩個是經理葛瑪蘭本來就是詐騙集團說好了五萬月休8天還敢講對啊有一筆25號領的只有2200多塊而已那一張單子我還有相信你們公司也有收據啊對啊那兩個洞就要賠8000塊為什麼司機要付呢你們有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下來了為什麼不出呢貪真的是爛公司啊詐騙集團不然你們保險保假的喔什麼事都要叫司機出乾脆你們這麼厲害你們自己「去開10個小時以上也沒有算加班」呢還敢講。 ⑤「你們是不是有申請理賠然後還要叫這個人賠償三萬多塊的修車費…都騙進來的司機哪一台爛車給司機開開車子撞到然後就叫司機賠償然後又跟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不知道多少人被他們騙。 ⑥「車禍車損的問題兩邊賺最起碼一個月司機幾乎都有肇事就可以理賠了錢真的是很好賺」。　  「做三個月薪資都一樣33000」、「公司向保險申請理賠還要向司機理賠兩邊賺」、 「如果塞車的話也沒有加班費…工作三個月所領的金額都33000多」、 「去開10個小時以上也沒有算加班」、 「你們是不是有申請理賠然後還要叫這個人賠償三萬多塊的修車費。…開車子撞到然後就叫司機賠償然後又跟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 「車禍車損的問題兩邊賺最起碼一個月司機幾乎都有肇事就可以理賠了錢真的是很好賺」 



附表二、被告張貼之內容（「」為誹謗、＿為侮辱）

編號 張貼文字訊息時間 張貼處 貼文或留言內容 備註 1 113年4月9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王華華」113年4月9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說好了5萬結果才這樣25號你的另外一筆錢就是點數2000多塊，奉獻大家不要再受騙了，車損的話自己要賠不然的話就簽一張賣生契，我在那邊做的快4個月，每個月領的薪資都一樣」。阿彌陀佛，不要再騙人了啦，我佛慈悲、這種爛車還要去嗎？車子停好了自己倒退路，手煞車也拉了，「不要再受騙了他們可以申請理賠金和司機要賠給公司車損的錢，不要再騙人了葛瑪蘭薪資說好五萬結果給33000」，爛公司回頭是岸不要再騙阿彌陀佛不要再受騙了不然你去的話公司就沒有錢買新車了，他們經理說要告我也不敢事到如今阿彌陀佛這樣會下地獄的。 「說好了5萬結果才這樣25號你的另外一筆錢就是點數2000多塊…每個月領的薪資都一樣」、 「他們可以申請理賠金和司機要賠給公司車損的錢」、 「…葛瑪蘭薪資說好五萬結果給33000」 2 113年4月11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王華華」113年4月11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車子停好了，手煞車也拉了，這個畫面就在礁溪轉運站，這是一台7年車子，他們就會給人家爛車，撞壞掉他可以申請理賠金司機要賠車損，奉勸大家不要再受騙了、又要騙人，詐騙集團葛瑪蘭，奉勸大家不要被他騙，「去年說好了一個月五萬結果才這樣的薪資」阿彌陀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要再騙人、回頭是岸了不要再騙人了否則會下地獄喔阿彌陀佛、回頭是岸詐騙集團不要再騙人了不然會下地獄喔炸油鍋割舌頭喔阿彌陀佛、回頭是岸不要再騙人了啦會下地獄喔阿彌陀佛、又出來騙人了詐騙集團的「葛瑪蘭說好五萬結果只33000」詐騙集團「車損司機要賠公司可以向保險公司索取高額理賠金這樣合理嗎？你們保險是在幹嘛的，申請公司自己用，所以騙新人進來，你們才有理賠金可以領，所以說詐騙集團」 「葛瑪蘭說好了一個月五萬結果只33000」、「車損司機要賠公司可以向保險公司索取高額理賠金」 3 113年4月28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王華華」113年4月28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大發慈悲不要再有人被受騙趕快懲罰詐騙集團「講好了50000結果給33000」祝他們早日下地獄。 「講好了50000結果給33000」 4 113年5月9日某時許 被告於113年5月9日某時許在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發布之貼文 奉勸大家不要去客運業者要上班我們是台灣人比外勞不如簽什麼合約啊為了生活不得已才簽的真的是黑心商人。   5 113年5月9日某時許 被告於113年5月9日某時許在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發布之貼文留言區 「他們就把司機的薪水都亂算啊也不會公布啊也不會講啊事實就到這些錢而已」、新人不可能讓你開新車啦各位給你一台很爛的快報廢的車子然後「車子撞壞掉司機要賠啦公司申請理賠金公司賺了」這個相片應該是八年前了司機也有拉手煞車啦然後車子就自己往後退了撞到公車站牌要賠啊礁溪轉運站、公車業者都玩陰的請一些坐在辦公室的搞頭腦玩弄司機壓榨司機東扣西扣讓司機無法養家糊口一個月才那麼多的錢奉勸大家不要再受騙上班真的是10個小時以上、都騙人的這個就是辦公室做的資料讓司機受騙上當奉勸大家不要再過去、「根本沒有點數好不好」。 「他們就把司機的薪水都亂算啊也不會公布啊也不會講啊事實就到這些錢而已」、 「車子撞壞掉司機要賠啦公司申請理賠金公司賺了」、「根本沒有點數好不好」 6 113年5月10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練國良」113年5月10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客運業者真的很不肖業者真的把司機當作是什麼乾脆打電話去公路總局抗議你們要申請的補助款取消好了。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自字第8號
自  訴  人  葛瑪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尚毅
自訴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吳泓毅律師
            洪楷峻律師
被      告  邱瑞祥




上列被告因誹謗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及追加自訴，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罰金新臺幣貳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罰金新臺幣貳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參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前於民國112年10月3日起至同年12月20日止受僱於葛瑪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葛瑪蘭公司）並擔任國道客運駕駛員一職。詎乙○○自離職後，竟意圖散佈於眾，基於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3年2月8日某時許，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Facebook網站（下稱臉書），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內容之文字。
　㈡又於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時間，意圖散佈於眾，基於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接續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內容之文字，以上開方式誹謗葛瑪蘭公司，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足生損害於葛瑪蘭公司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葛瑪蘭公司提起自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追加起訴部份：
　　按自訴程序，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246條、第249條及前章第2節、第3節關於公訴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3條定有明文。又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同法第265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故自訴程序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自得就本案相牽連之案件追加起訴。本案自訴人於本院辯論終結前，主張被告乙○○（下稱被告）另於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二所示內容之文字，誹謗自訴人，故對被告追加起訴(本院卷第187頁)，是就自訴人追加事實欄一㈡之部份，核與原自訴事實（即事實欄一㈠部分）具有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關係，於法並無不合，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4年3月4日審理程序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亦未在監在押，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本院卷第337頁、第479頁、第481）存卷可參。而本院斟酌全案情節，認本件係應科拘役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三、證據能力：
　　本案據以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供述證據，雖被告於審理程序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表示意見，然業據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表明對證據能力不爭執，並同意列為證據（本院卷第277頁），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所引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事實具自然關聯性，且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在「遊覽車司機徵才網」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及在「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內容之文字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我是善意提醒大家，沒有加重誹謗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⒈被告於112年10月3日起受僱於葛瑪蘭公司（下稱自訴人）擔任國道客運駕駛員一職，並於113年2月8日某時許，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內容之文字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本院第269頁），並有葛瑪蘭公司駕駛長勞動契約書契約書、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貼文及留言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5至第54頁、第57至第67頁），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⒉按所謂「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二者，「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而自刑法第310條第1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第3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規定之文義觀之，所謂得證明為真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該等評價屬同法第311條第3款所定免責事項之「意見表達」，亦即所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評內容用詞遣字不免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尚不能逕以罪責相繩。蓋言論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法律固應予以最大限度之維護。惟惡意散布謠言，傳播不實之言論，反足以破壞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依憲法第23條規定，自應予合理之限制。又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刑法第310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係立法者對誹謗罪特設之真實性抗辯規定。該規定係以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事項之行為人，其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為不罰之條件，並非謂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為維護事實性言論發表之合理空間，並避免不實或真假難辨言論衝擊社會生活，同時兼顧誹謗言論被指述者之名譽權，真實性抗辯規定所涉及之言論內容真實性，應不限於客觀、絕對真實性，亦包括於事實探求程序中所得出之相對真實性，即表意人經由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真實性抗辯所定不予處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卻成為表意人所為誹謗言論基礎之情形，只要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非基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仍得因其客觀上已踐行合理查證程序，而有真實性抗辯規定之適用。反之，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即與真實性抗辯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之言論，客觀上均屬對具體事實之指摘及傳述，足以毀損他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主觀上亦有散布於眾而損害自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
　⑴經查，被告在「遊覽車司機徵才網」中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整體觀察乃係具體指摘自訴人有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未給加班費、薪資短給、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向司機請求損害賠償（兩邊賺）之不當得利等情，依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足使觀察到此文字之不特定第三人對自訴人產生黑心公司、枉顧員工權益等負面評價，自足貶損自訴人之名譽。
　⑵參以被告教育程度係五專後二年肄業，行為時年齡為51歲，當具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歷，可知其指摘及傳述上開言論，將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足認被告主觀上對於指摘及傳述之上開具體事實足使自訴人之人格為社會大眾所輕視乙情確有所認識。再衡以被告發表上開言論之處所係於Facebook公開社團，審酌社團之閱覽者極為廣泛，依被告前述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歷，應當知悉其於前述網頁上發表上開言論，將使上開言論散布於眾，堪認被告主觀上應具有散布於眾而損害自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甚明。
　⒋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所示之言論不得主張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阻卻違法：
　⑴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應討論是否有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規定之適用：
　　經查，上開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係被告針對自訴人有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未給加班費、薪資短給、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等客觀上能證明真實與否之事實而為陳述，非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係屬事實陳述而非意見表達，並無刑法第311條合理評論原則之適用，應討論該等言論得否適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而得以阻卻違法，合先敘明。
　⑵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雖與公益有關，然與事實不符，且被告亦未經合理查證：　
　①按所謂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實，係指將之呈現在公眾下，有助於公共利益增進之事實（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31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細譯如附表一所示之言論，其中編號①、③之內容中包含指摘自訴人給付之薪資僅有新臺幣（下同）33,000元之事實，編號③、④之內容中包含指摘自訴人未給付被告加班費之事實、編號②、⑤、⑥之內容中包含指摘自訴人於司機駕駛公司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事實，均係與客運司機薪資報酬權益及有關之事實，經由公眾之檢視及討論有助於改善司機之工作環境及薪資待遇進而提升大眾之乘車品質，達成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故上開言論係屬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實。
　②惟查，就被告指摘如附表一編號①、③所示之言論中包含工作薪資僅有33,000元之事實，觀諸被告與自訴人簽訂之勞動契約書，契約書中載明雙方間約定每月薪資因計算方式不同而分成兩筆，分別於當月10日及25日發放，且被告亦在該契約書親自簽名，此有葛瑪蘭公司駕駛長勞動契約書契約書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7、62、67頁），且被告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112年11月的薪資單是我刊登的，公司先給付33,707元，後來我還有再領到第二筆3,588元。112年10月的薪資是3,2534元，加上第二筆2,948元；我知道薪資是分2次發放等語（本院卷第270頁），復有被告於112年10月至12月薪資單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5-33頁），可知被告所稱之33,000元僅係其每月10日第一次領取之薪資，而非當月薪資之全部，被告明知其任職期間每月所領之薪資非僅有33,000元，卻仍散布反於真實之陳述，具有明知之惡意。
　③另關於被告指摘如附表一編號③、④所示之言論中包含自訴人未給付被告加班費之事實，揆諸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貼文下方張貼之112年11月薪資單給付項目中，明確載有「延長工時加班費（一）」及「延長工時加班費（二）」兩項目，且分別為4,736元及2,698元，此有被告附表一編號1貼文擷圖1份附卷可查（本院卷第35頁），被告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知道公司有給付加班費，但是加班費的算法都不對等語（本院卷第270至第271頁），足認自訴人確實有給付被告加班費且為被告所明知，被告稱自訴人「沒有給付加班費」或「10個小時以上沒有給付加班費」自與事實不符，且亦有明知之惡意，況被告所辯算法不對亦與是否有給付加班費無關，該抗辯是否有理由對於自訴人有給付加班費之事實真實與否之認定並無影響，被告以此為由稱其不具惡意並無理由。
　④又關於被告指摘如附表一編號②、⑤、⑥所示言論中包含自訴人於司機駕駛公司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事實，觀諸自訴人所提出112年10月23日司機教育訓練肇事賠償相關規定宣導之簡報，簡報中即記載「事故情形如僅有本車車體損害，一律須自行負擔損害賠償。(如要保險公司處理本車車損，一定要核報車體險處理，其自負額為11萬元與第三責任保險無關)」、「若我方本車車輛受損嚴重及該車也有車體險狀況，簽請公司同意核報車體險時，其駕駛長需負擔自負額為11萬元」等說明（本院卷第307頁），足認自訴人所述其名下車輛所保之車體險有自負額之約定，即修車費未達110,000元無法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之事實係屬真實。被告如附表一編號②、⑤、⑥稱公司一邊向司機求償一邊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兩邊賺之言論，內容無非係指摘自訴人有就8,000元及30,000多元之修車費同時申請保險給付及向司機請求賠償，惟據上開教育宣導簡報說明，可知低於110,000元之車輛損害修車費用均無法向保險公司出險，被告此部分言論自與事實不符。被告對此雖於準備程序中辯稱：我有去參加教育訓練，新人教育訓練的時候，公司有發一本東西，一疊紙，講課的時候，有叫我翻第幾頁，我就有看，但是當時並沒有講師讓我們看記載11萬自負額規定之頁面，所以很多司機也都不知道車損金額低於11萬元，公司沒有辦法理賠。我駕駛自訴人車輛發生車禍當天，有一個甲○○經理有打電話給我說「保險金公司會出，公司會申請理賠金，不關我的事」，我是用手機錄音的，但是我的錄音已經遺失了，沒有辦法提供等語（本院卷第275-276頁），欲藉此主張其有盡合理查證之義務，惟查，證人即自訴人品保部經理甲○○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教育訓練一開始我們先針對簡報內容就政令的部分先做宣導，講完之後就針對保險，如果駕駛員發生行車事故，超過車損自負額財損11萬元、體傷9萬元以上，保險理賠的狀況都有跟駕駛長一一宣導，車損部分有11萬元的自負額我們在教育訓練都有講過；且113年2月8日當天我很確定並沒有跟他說「你不用擔心，保險這塊會全額賠償」這樣的話等語（本院卷第372-380頁），核與被告所述不符，被告復無法提出其與證人甲○○錄音檔案之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被告前揭辯詞自難採信。本院審酌自訴人所提出之上開簡報中，的確明確記載自負額11萬元之事項，參酌被告坦承其有參加教育訓練，並有簽到表1份存卷可查(本院卷第301頁)，被告既有參加入職前之教育訓練，自難主張不知悉該等規定。況且被告在刊登附表一編號④之文字後，自訴人公司主管暱稱「林小麥」隨即在下方留言，清楚說明自訴人公司關於車損理賠之規定，並無兩邊求償之情事（本院卷第49頁）後，被告猶刊登如附表一⑤、⑥之內容，繼續指摘自訴人公司一邊向司機求償一邊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兩邊賺很好賺等語，被告顯然有重大輕率之惡意甚明。是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之言論均反於真實，復未就提出與該等言論有關、足以佐證其所述為真且能推翻自訴人舉證之證據供本院調查，難認其已盡證明真實之義務。
　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述均能證明其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涉及公共利益之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且具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並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該等誹謗言論即與真實性抗辯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
　㈡犯罪事實一㈡即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部分：
　⒈被告於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時間，接續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公開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內容之文字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本院第270頁），並有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貼文及留言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14至第258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⒉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客觀上均屬對具體事實之指摘及傳述，足以毀損他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主觀上亦有散布於眾而損害告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
　　經查，被告在「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整體觀察乃係具體指摘自訴人有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薪資短給、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等情，依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足使觀察到此文字之不特定第三人對自訴人產生黑心公司、枉顧員工權益等負面評價，自足貶損自訴人之名譽，衡以被告具一般智識及社會經驗，應當知悉其於前述網頁上發表上開言論，將使上開言論散布於眾，堪認被告主觀上應具有散布於眾而損害自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甚明。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不得主張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阻卻違法：
　⑴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應討論是否有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規定之適用：　
　　經查，上開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係被告針對自訴人有薪資刻意計算錯誤未公布、做資料騙人、未依約定給予點數、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等客觀上能證明真實與否之事實而為陳述，非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係屬事實陳述而非意見表達，並無刑法第311條合理評論原則之適用，應討論該等言論得否適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而得以阻卻違法，合先敘明。
　⑵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雖與公益有關，然與事實不符，且被告亦未經合理查證：　
　①經查，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內容，與前述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內容所指摘之事項大致相同，同前所述均係與公益有關但反於真實之言論，是應討論者係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前是否經合理查證。
　②惟查，自訴人公司主管於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④所示言論後，隨即以回覆留言之方式向被告澄清並說明薪資結構事宜以及自訴人公司保險理賠之自負額規定，此有被告於113年2月8日某時許在臉書「遊覽車司機徵才網」社團中發布之貼文留言區擷圖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9頁），業如前述，被告至此已然清楚知悉其所為言論不實，被告不僅未因此作罷，卻於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時間，另在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繼續反於客觀事實，以不實貼文及留言指摘自訴人有上開薪資刻意計算錯誤未公布、申請保險雙重得利等情事，足認被告具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並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該等誹謗言論即與真實性抗辯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
　㈢綜上，被告所辯均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共2罪）。
　㈡被告於事實欄一㈠所為，係同一日所為，侵害同一自訴人之法益；就事實欄一㈡所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自訴人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應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被告就事實欄一㈠及一㈡所為，各次犯罪時間可明顯區隔（間隔已達數月），發布文字之社群媒體亦迥然不同，依社會通念，當以評價為數罪始較適當，是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之犯罪手段、自訴人名譽法益受損之程度，及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未能坦承犯行，另尚未與自訴人和解或賠償自訴人損害之犯罪後態度，另參考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4號一般性意見認監禁並非誹謗罪適當之刑罰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所犯2罪均係散布文字誹謗罪，所侵害名譽權之對象均為自訴人，且犯罪起因相同，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並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及被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情，對被告所犯各罪為整體之非難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併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公然侮辱部分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㈠自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附表一、附表二編號1-6所示之時間，在不詳之地點，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分別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③④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很爛的公司」、「詐騙集團」、「貪」、「黑心商人」、「玩陰的」、「不肖業者」等（即附表一、二中劃＿部分之文字）之侮辱言論，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足生損害於自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就上開所為另涉有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先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例如於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或社群媒體中常見之偶發、輕率之負面文字留言，此等冒犯言論雖有輕蔑、不屑之意，而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快或難堪，然實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末就負面評價言論之可能價值而言，應依其表意脈絡，考量其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而不宜逕以公然侮辱罪相繩（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分別在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及「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以暱稱「王世人」，辱罵自訴人以「很爛的公司」、「詐騙集團」、「貪」、「黑心商人」、「玩陰的」、「不肖業者」等語，然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沒有侮辱自訴人的意思等語。經查：
　⒈被告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在上開2臉書社團上辱罵自訴人上開話語，有上開證據在卷可證，且為被告所是認，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⒉惟本院審酌被告辱罵自訴人「很爛的公司」、「詐騙集團」、「貪」、「黑心商人」、「玩陰的」、「不肖業者」等語，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而言，考量被告之教育程度不高，發表上開言論時，甫自自訴人公司離職，相較於自訴人處於社經地位較於劣勢之處境，且被告係因不滿自訴人給予之薪資不如預期，以及自訴人就加班費之計算方式，也不服氣何以車禍損害賠償11萬元以下，肇事司機有自負額等對公共事務之評論，而在上開社團上為該等貶損自訴人名譽之話語，尚非無端謾罵，或僅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是綜合評價後，自訴人之名譽權之保護應退讓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被告固非是在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而可能認被告有故意公然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情，然就對自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此等負面評價性質之侮辱性言論，縱令是表意人透過社群媒體無端針對被害人，一旦發表而為第三人所見聞，勢必也會受到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之再評價，而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也自有其評斷，不僅未必會認同或接受此等侮辱性評價，甚至還可能反過來譴責加害人之侮辱性言論，並支持或提高對被害人之社會評價，此即社會輿論之正面作用及影響，也是一個多元、開放的言論市場對於侮辱性言論之制約機制，是被告固在臉書上對自訴人為上開侮辱性言論，對自訴人真實社會名譽之可能損害尚非明顯、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消除或對抗此等侮辱性言論，是以，尚難認被告所為對自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
　⒊從而，綜合考量被告之表意脈絡、主觀故意，尚難將上開言論評價為刑法可罰之公然侮辱言論。被告所為上開言論，客觀上縱然尖酸、苛刻且有冒犯他人之嫌，但公然侮辱罪並非取締修養或言行品味不佳之規範，揆諸前揭說明，仍難逕對被告論以公然侮辱罪責。
　㈣綜上，此部分公然侮辱之犯罪嫌疑不足，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依自訴意旨，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部分，有接續犯之事實上一罪及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紹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表一、被告張貼之內容（「」為誹謗、＿為侮辱）
		編號

		張貼文字訊息時間

		張貼處

		貼文或留言內容「

		備註



		1

		113年2月8日某時許

		臉書「遊覽車司機徵才網」社團中發布之貼文

		①這間奉勸大家不要去剛剛有一個叫甲○○剛剛對話的內容全部都收回了因為這是葛瑪蘭的行寶經理很爛很爛的公司我去那邊「做三個月薪資都一樣33000」詐騙集團。（並傳送自己在葛瑪蘭公司112年11月薪資單照片）。
②這一個洞8000塊台北轉運站葛瑪蘭司機撞到的「公司向保險申請理賠還要向司機理賠兩邊賺」。
③月休6天上班10個小時以上「如果塞車的話也沒有加班費尤其雪隧很會塞所領的金額33000多不要傻傻的被騙了我已經被騙了在那邊工作三個月」看不對勁就走了。
④林弘彦 蕭步清這兩個是經理葛瑪蘭本來就是詐騙集團說好了五萬月休8天還敢講對啊有一筆25號領的只有2200多塊而已那一張單子我還有相信你們公司也有收據啊對啊那兩個洞就要賠8000塊為什麼司機要付呢你們有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下來了為什麼不出呢貪真的是爛公司啊詐騙集團不然你們保險保假的喔什麼事都要叫司機出乾脆你們這麼厲害你們自己「去開10個小時以上也沒有算加班」呢還敢講。
⑤「你們是不是有申請理賠然後還要叫這個人賠償三萬多塊的修車費…都騙進來的司機哪一台爛車給司機開開車子撞到然後就叫司機賠償然後又跟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不知道多少人被他們騙。
⑥「車禍車損的問題兩邊賺最起碼一個月司機幾乎都有肇事就可以理賠了錢真的是很好賺」。　



		「做三個月薪資都一樣33000」、「公司向保險申請理賠還要向司機理賠兩邊賺」、
「如果塞車的話也沒有加班費…工作三個月所領的金額都33000多」、
「去開10個小時以上也沒有算加班」、
「你們是不是有申請理賠然後還要叫這個人賠償三萬多塊的修車費。…開車子撞到然後就叫司機賠償然後又跟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
「車禍車損的問題兩邊賺最起碼一個月司機幾乎都有肇事就可以理賠了錢真的是很好賺」









附表二、被告張貼之內容（「」為誹謗、＿為侮辱）
		編號

		張貼文字訊息時間

		張貼處

		貼文或留言內容

		備註



		1

		113年4月9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王華華」113年4月9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說好了5萬結果才這樣25號你的另外一筆錢就是點數2000多塊，奉獻大家不要再受騙了，車損的話自己要賠不然的話就簽一張賣生契，我在那邊做的快4個月，每個月領的薪資都一樣」。阿彌陀佛，不要再騙人了啦，我佛慈悲、這種爛車還要去嗎？車子停好了自己倒退路，手煞車也拉了，「不要再受騙了他們可以申請理賠金和司機要賠給公司車損的錢，不要再騙人了葛瑪蘭薪資說好五萬結果給33000」，爛公司回頭是岸不要再騙阿彌陀佛不要再受騙了不然你去的話公司就沒有錢買新車了，他們經理說要告我也不敢事到如今阿彌陀佛這樣會下地獄的。

		「說好了5萬結果才這樣25號你的另外一筆錢就是點數2000多塊…每個月領的薪資都一樣」、
「他們可以申請理賠金和司機要賠給公司車損的錢」、
「…葛瑪蘭薪資說好五萬結果給33000」



		2

		113年4月11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王華華」113年4月11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車子停好了，手煞車也拉了，這個畫面就在礁溪轉運站，這是一台7年車子，他們就會給人家爛車，撞壞掉他可以申請理賠金司機要賠車損，奉勸大家不要再受騙了、又要騙人，詐騙集團葛瑪蘭，奉勸大家不要被他騙，「去年說好了一個月五萬結果才這樣的薪資」阿彌陀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要再騙人、回頭是岸了不要再騙人了否則會下地獄喔阿彌陀佛、回頭是岸詐騙集團不要再騙人了不然會下地獄喔炸油鍋割舌頭喔阿彌陀佛、回頭是岸不要再騙人了啦會下地獄喔阿彌陀佛、又出來騙人了詐騙集團的「葛瑪蘭說好五萬結果只33000」詐騙集團「車損司機要賠公司可以向保險公司索取高額理賠金這樣合理嗎？你們保險是在幹嘛的，申請公司自己用，所以騙新人進來，你們才有理賠金可以領，所以說詐騙集團」

		「葛瑪蘭說好了一個月五萬結果只33000」、「車損司機要賠公司可以向保險公司索取高額理賠金」



		3

		113年4月28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王華華」113年4月28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大發慈悲不要再有人被受騙趕快懲罰詐騙集團「講好了50000結果給33000」祝他們早日下地獄。

		「講好了50000結果給33000」



		4

		113年5月9日某時許

		被告於113年5月9日某時許在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發布之貼文

		奉勸大家不要去客運業者要上班我們是台灣人比外勞不如簽什麼合約啊為了生活不得已才簽的真的是黑心商人。



		




		5

		113年5月9日某時許

		被告於113年5月9日某時許在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發布之貼文留言區

		「他們就把司機的薪水都亂算啊也不會公布啊也不會講啊事實就到這些錢而已」、新人不可能讓你開新車啦各位給你一台很爛的快報廢的車子然後「車子撞壞掉司機要賠啦公司申請理賠金公司賺了」這個相片應該是八年前了司機也有拉手煞車啦然後車子就自己往後退了撞到公車站牌要賠啊礁溪轉運站、公車業者都玩陰的請一些坐在辦公室的搞頭腦玩弄司機壓榨司機東扣西扣讓司機無法養家糊口一個月才那麼多的錢奉勸大家不要再受騙上班真的是10個小時以上、都騙人的這個就是辦公室做的資料讓司機受騙上當奉勸大家不要再過去、「根本沒有點數好不好」。

		「他們就把司機的薪水都亂算啊也不會公布啊也不會講啊事實就到這些錢而已」、
「車子撞壞掉司機要賠啦公司申請理賠金公司賺了」、「根本沒有點數好不好」



		6

		113年5月10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練國良」113年5月10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客運業者真的很不肖業者真的把司機當作是什麼乾脆打電話去公路總局抗議你們要申請的補助款取消好了。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自字第8號

自  訴  人  葛瑪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尚毅

自訴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吳泓毅律師

            洪楷峻律師

被      告  邱瑞祥





上列被告因誹謗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及追加自訴，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罰金新臺幣貳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罰金新臺幣貳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參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前於民國112年10月3日起至同年12月20日止受僱於葛瑪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葛瑪蘭公司）並擔任國道客運駕駛員一職。詎乙○○自離職後，竟意圖散佈於眾，基於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3年2月8日某時許，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Facebook網站（下稱臉書），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內容之文字。

　㈡又於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時間，意圖散佈於眾，基於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接續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內容之文字，以上開方式誹謗葛瑪蘭公司，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足生損害於葛瑪蘭公司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葛瑪蘭公司提起自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追加起訴部份：

　　按自訴程序，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246條、第249條及前章第2節、第3節關於公訴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43條定有明文。又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同法第265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故自訴程序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自得就本案相牽連之案件追加起訴。本案自訴人於本院辯論終結前，主張被告乙○○（下稱被告）另於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二所示內容之文字，誹謗自訴人，故對被告追加起訴(本院卷第187頁)，是就自訴人追加事實欄一㈡之部份，核與原自訴事實（即事實欄一㈠部分）具有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關係，於法並無不合，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4年3月4日審理程序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亦未在監在押，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本院卷第337頁、第479頁、第481）存卷可參。而本院斟酌全案情節，認本件係應科拘役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三、證據能力：

　　本案據以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供述證據，雖被告於審理程序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表示意見，然業據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表明對證據能力不爭執，並同意列為證據（本院卷第277頁），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所引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事實具自然關聯性，且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在「遊覽車司機徵才網」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及在「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內容之文字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我是善意提醒大家，沒有加重誹謗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⒈被告於112年10月3日起受僱於葛瑪蘭公司（下稱自訴人）擔任國道客運駕駛員一職，並於113年2月8日某時許，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內容之文字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本院第269頁），並有葛瑪蘭公司駕駛長勞動契約書契約書、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貼文及留言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5至第54頁、第57至第67頁），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⒉按所謂「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二者，「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而自刑法第310條第1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第3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規定之文義觀之，所謂得證明為真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該等評價屬同法第311條第3款所定免責事項之「意見表達」，亦即所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評內容用詞遣字不免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尚不能逕以罪責相繩。蓋言論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法律固應予以最大限度之維護。惟惡意散布謠言，傳播不實之言論，反足以破壞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依憲法第23條規定，自應予合理之限制。又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刑法第310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係立法者對誹謗罪特設之真實性抗辯規定。該規定係以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事項之行為人，其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為不罰之條件，並非謂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為維護事實性言論發表之合理空間，並避免不實或真假難辨言論衝擊社會生活，同時兼顧誹謗言論被指述者之名譽權，真實性抗辯規定所涉及之言論內容真實性，應不限於客觀、絕對真實性，亦包括於事實探求程序中所得出之相對真實性，即表意人經由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真實性抗辯所定不予處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卻成為表意人所為誹謗言論基礎之情形，只要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非基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仍得因其客觀上已踐行合理查證程序，而有真實性抗辯規定之適用。反之，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即與真實性抗辯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之言論，客觀上均屬對具體事實之指摘及傳述，足以毀損他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主觀上亦有散布於眾而損害自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

　⑴經查，被告在「遊覽車司機徵才網」中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整體觀察乃係具體指摘自訴人有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未給加班費、薪資短給、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向司機請求損害賠償（兩邊賺）之不當得利等情，依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足使觀察到此文字之不特定第三人對自訴人產生黑心公司、枉顧員工權益等負面評價，自足貶損自訴人之名譽。

　⑵參以被告教育程度係五專後二年肄業，行為時年齡為51歲，當具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歷，可知其指摘及傳述上開言論，將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足認被告主觀上對於指摘及傳述之上開具體事實足使自訴人之人格為社會大眾所輕視乙情確有所認識。再衡以被告發表上開言論之處所係於Facebook公開社團，審酌社團之閱覽者極為廣泛，依被告前述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歷，應當知悉其於前述網頁上發表上開言論，將使上開言論散布於眾，堪認被告主觀上應具有散布於眾而損害自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甚明。

　⒋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所示之言論不得主張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阻卻違法：

　⑴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應討論是否有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規定之適用：

　　經查，上開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係被告針對自訴人有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未給加班費、薪資短給、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等客觀上能證明真實與否之事實而為陳述，非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係屬事實陳述而非意見表達，並無刑法第311條合理評論原則之適用，應討論該等言論得否適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而得以阻卻違法，合先敘明。

　⑵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雖與公益有關，然與事實不符，且被告亦未經合理查證：　

　①按所謂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實，係指將之呈現在公眾下，有助於公共利益增進之事實（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31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細譯如附表一所示之言論，其中編號①、③之內容中包含指摘自訴人給付之薪資僅有新臺幣（下同）33,000元之事實，編號③、④之內容中包含指摘自訴人未給付被告加班費之事實、編號②、⑤、⑥之內容中包含指摘自訴人於司機駕駛公司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事實，均係與客運司機薪資報酬權益及有關之事實，經由公眾之檢視及討論有助於改善司機之工作環境及薪資待遇進而提升大眾之乘車品質，達成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故上開言論係屬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實。

　②惟查，就被告指摘如附表一編號①、③所示之言論中包含工作薪資僅有33,000元之事實，觀諸被告與自訴人簽訂之勞動契約書，契約書中載明雙方間約定每月薪資因計算方式不同而分成兩筆，分別於當月10日及25日發放，且被告亦在該契約書親自簽名，此有葛瑪蘭公司駕駛長勞動契約書契約書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7、62、67頁），且被告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112年11月的薪資單是我刊登的，公司先給付33,707元，後來我還有再領到第二筆3,588元。112年10月的薪資是3,2534元，加上第二筆2,948元；我知道薪資是分2次發放等語（本院卷第270頁），復有被告於112年10月至12月薪資單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5-33頁），可知被告所稱之33,000元僅係其每月10日第一次領取之薪資，而非當月薪資之全部，被告明知其任職期間每月所領之薪資非僅有33,000元，卻仍散布反於真實之陳述，具有明知之惡意。

　③另關於被告指摘如附表一編號③、④所示之言論中包含自訴人未給付被告加班費之事實，揆諸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貼文下方張貼之112年11月薪資單給付項目中，明確載有「延長工時加班費（一）」及「延長工時加班費（二）」兩項目，且分別為4,736元及2,698元，此有被告附表一編號1貼文擷圖1份附卷可查（本院卷第35頁），被告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知道公司有給付加班費，但是加班費的算法都不對等語（本院卷第270至第271頁），足認自訴人確實有給付被告加班費且為被告所明知，被告稱自訴人「沒有給付加班費」或「10個小時以上沒有給付加班費」自與事實不符，且亦有明知之惡意，況被告所辯算法不對亦與是否有給付加班費無關，該抗辯是否有理由對於自訴人有給付加班費之事實真實與否之認定並無影響，被告以此為由稱其不具惡意並無理由。

　④又關於被告指摘如附表一編號②、⑤、⑥所示言論中包含自訴人於司機駕駛公司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事實，觀諸自訴人所提出112年10月23日司機教育訓練肇事賠償相關規定宣導之簡報，簡報中即記載「事故情形如僅有本車車體損害，一律須自行負擔損害賠償。(如要保險公司處理本車車損，一定要核報車體險處理，其自負額為11萬元與第三責任保險無關)」、「若我方本車車輛受損嚴重及該車也有車體險狀況，簽請公司同意核報車體險時，其駕駛長需負擔自負額為11萬元」等說明（本院卷第307頁），足認自訴人所述其名下車輛所保之車體險有自負額之約定，即修車費未達110,000元無法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之事實係屬真實。被告如附表一編號②、⑤、⑥稱公司一邊向司機求償一邊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兩邊賺之言論，內容無非係指摘自訴人有就8,000元及30,000多元之修車費同時申請保險給付及向司機請求賠償，惟據上開教育宣導簡報說明，可知低於110,000元之車輛損害修車費用均無法向保險公司出險，被告此部分言論自與事實不符。被告對此雖於準備程序中辯稱：我有去參加教育訓練，新人教育訓練的時候，公司有發一本東西，一疊紙，講課的時候，有叫我翻第幾頁，我就有看，但是當時並沒有講師讓我們看記載11萬自負額規定之頁面，所以很多司機也都不知道車損金額低於11萬元，公司沒有辦法理賠。我駕駛自訴人車輛發生車禍當天，有一個甲○○經理有打電話給我說「保險金公司會出，公司會申請理賠金，不關我的事」，我是用手機錄音的，但是我的錄音已經遺失了，沒有辦法提供等語（本院卷第275-276頁），欲藉此主張其有盡合理查證之義務，惟查，證人即自訴人品保部經理甲○○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教育訓練一開始我們先針對簡報內容就政令的部分先做宣導，講完之後就針對保險，如果駕駛員發生行車事故，超過車損自負額財損11萬元、體傷9萬元以上，保險理賠的狀況都有跟駕駛長一一宣導，車損部分有11萬元的自負額我們在教育訓練都有講過；且113年2月8日當天我很確定並沒有跟他說「你不用擔心，保險這塊會全額賠償」這樣的話等語（本院卷第372-380頁），核與被告所述不符，被告復無法提出其與證人甲○○錄音檔案之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被告前揭辯詞自難採信。本院審酌自訴人所提出之上開簡報中，的確明確記載自負額11萬元之事項，參酌被告坦承其有參加教育訓練，並有簽到表1份存卷可查(本院卷第301頁)，被告既有參加入職前之教育訓練，自難主張不知悉該等規定。況且被告在刊登附表一編號④之文字後，自訴人公司主管暱稱「林小麥」隨即在下方留言，清楚說明自訴人公司關於車損理賠之規定，並無兩邊求償之情事（本院卷第49頁）後，被告猶刊登如附表一⑤、⑥之內容，繼續指摘自訴人公司一邊向司機求償一邊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兩邊賺很好賺等語，被告顯然有重大輕率之惡意甚明。是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之言論均反於真實，復未就提出與該等言論有關、足以佐證其所述為真且能推翻自訴人舉證之證據供本院調查，難認其已盡證明真實之義務。

　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述均能證明其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所示涉及公共利益之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且具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並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該等誹謗言論即與真實性抗辯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

　㈡犯罪事實一㈡即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部分：

　⒈被告於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時間，接續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公開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內容之文字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本院第270頁），並有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貼文及留言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14至第258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⒉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客觀上均屬對具體事實之指摘及傳述，足以毀損他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主觀上亦有散布於眾而損害告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

　　經查，被告在「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整體觀察乃係具體指摘自訴人有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薪資短給、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等情，依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足使觀察到此文字之不特定第三人對自訴人產生黑心公司、枉顧員工權益等負面評價，自足貶損自訴人之名譽，衡以被告具一般智識及社會經驗，應當知悉其於前述網頁上發表上開言論，將使上開言論散布於眾，堪認被告主觀上應具有散布於眾而損害自訴人名譽之誹謗故意甚明。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不得主張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阻卻違法：

　⑴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應討論是否有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規定之適用：　

　　經查，上開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係被告針對自訴人有薪資刻意計算錯誤未公布、做資料騙人、未依約定給予點數、交通事故發生後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卻仍請求司機賠償之不當得利等客觀上能證明真實與否之事實而為陳述，非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係屬事實陳述而非意見表達，並無刑法第311條合理評論原則之適用，應討論該等言論得否適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性抗辯之規定，而得以阻卻違法，合先敘明。

　⑵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雖與公益有關，然與事實不符，且被告亦未經合理查證：　

　①經查，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內容，與前述如附表一編號①至⑥「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內容所指摘之事項大致相同，同前所述均係與公益有關但反於真實之言論，是應討論者係被告發表如附表二編號1至3、5「備註」欄所示之言論前是否經合理查證。

　②惟查，自訴人公司主管於被告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④所示言論後，隨即以回覆留言之方式向被告澄清並說明薪資結構事宜以及自訴人公司保險理賠之自負額規定，此有被告於113年2月8日某時許在臉書「遊覽車司機徵才網」社團中發布之貼文留言區擷圖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9頁），業如前述，被告至此已然清楚知悉其所為言論不實，被告不僅未因此作罷，卻於附表二編號1至3、5所示時間，另在臉書社團「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繼續反於客觀事實，以不實貼文及留言指摘自訴人有上開薪資刻意計算錯誤未公布、申請保險雙重得利等情事，足認被告具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並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該等誹謗言論即與真實性抗辯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

　㈢綜上，被告所辯均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共2罪）。

　㈡被告於事實欄一㈠所為，係同一日所為，侵害同一自訴人之法益；就事實欄一㈡所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自訴人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應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被告就事實欄一㈠及一㈡所為，各次犯罪時間可明顯區隔（間隔已達數月），發布文字之社群媒體亦迥然不同，依社會通念，當以評價為數罪始較適當，是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之犯罪手段、自訴人名譽法益受損之程度，及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未能坦承犯行，另尚未與自訴人和解或賠償自訴人損害之犯罪後態度，另參考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4號一般性意見認監禁並非誹謗罪適當之刑罰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所犯2罪均係散布文字誹謗罪，所侵害名譽權之對象均為自訴人，且犯罪起因相同，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並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及被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情，對被告所犯各罪為整體之非難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併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公然侮辱部分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㈠自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附表一、附表二編號1-6所示之時間，在不詳之地點，以電子設備連結至網際網路並登入臉書，分別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以暱稱「王世人」張貼或發表如附表一編號①③④及附表二編號1-6所示「很爛的公司」、「詐騙集團」、「貪」、「黑心商人」、「玩陰的」、「不肖業者」等（即附表一、二中劃＿部分之文字）之侮辱言論，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足生損害於自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就上開所為另涉有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先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例如於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或社群媒體中常見之偶發、輕率之負面文字留言，此等冒犯言論雖有輕蔑、不屑之意，而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快或難堪，然實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末就負面評價言論之可能價值而言，應依其表意脈絡，考量其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而不宜逕以公然侮辱罪相繩（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分別在臉書社團「遊覽車司機徵才網」及「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中，以暱稱「王世人」，辱罵自訴人以「很爛的公司」、「詐騙集團」、「貪」、「黑心商人」、「玩陰的」、「不肖業者」等語，然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沒有侮辱自訴人的意思等語。經查：

　⒈被告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在上開2臉書社團上辱罵自訴人上開話語，有上開證據在卷可證，且為被告所是認，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⒉惟本院審酌被告辱罵自訴人「很爛的公司」、「詐騙集團」、「貪」、「黑心商人」、「玩陰的」、「不肖業者」等語，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而言，考量被告之教育程度不高，發表上開言論時，甫自自訴人公司離職，相較於自訴人處於社經地位較於劣勢之處境，且被告係因不滿自訴人給予之薪資不如預期，以及自訴人就加班費之計算方式，也不服氣何以車禍損害賠償11萬元以下，肇事司機有自負額等對公共事務之評論，而在上開社團上為該等貶損自訴人名譽之話語，尚非無端謾罵，或僅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是綜合評價後，自訴人之名譽權之保護應退讓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被告固非是在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而可能認被告有故意公然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情，然就對自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此等負面評價性質之侮辱性言論，縱令是表意人透過社群媒體無端針對被害人，一旦發表而為第三人所見聞，勢必也會受到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之再評價，而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也自有其評斷，不僅未必會認同或接受此等侮辱性評價，甚至還可能反過來譴責加害人之侮辱性言論，並支持或提高對被害人之社會評價，此即社會輿論之正面作用及影響，也是一個多元、開放的言論市場對於侮辱性言論之制約機制，是被告固在臉書上對自訴人為上開侮辱性言論，對自訴人真實社會名譽之可能損害尚非明顯、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消除或對抗此等侮辱性言論，是以，尚難認被告所為對自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

　⒊從而，綜合考量被告之表意脈絡、主觀故意，尚難將上開言論評價為刑法可罰之公然侮辱言論。被告所為上開言論，客觀上縱然尖酸、苛刻且有冒犯他人之嫌，但公然侮辱罪並非取締修養或言行品味不佳之規範，揆諸前揭說明，仍難逕對被告論以公然侮辱罪責。

　㈣綜上，此部分公然侮辱之犯罪嫌疑不足，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依自訴意旨，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部分，有接續犯之事實上一罪及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紹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表一、被告張貼之內容（「」為誹謗、＿為侮辱）

編號 張貼文字訊息時間 張貼處 貼文或留言內容「 備註 1 113年2月8日某時許 臉書「遊覽車司機徵才網」社團中發布之貼文 ①這間奉勸大家不要去剛剛有一個叫甲○○剛剛對話的內容全部都收回了因為這是葛瑪蘭的行寶經理很爛很爛的公司我去那邊「做三個月薪資都一樣33000」詐騙集團。（並傳送自己在葛瑪蘭公司112年11月薪資單照片）。 ②這一個洞8000塊台北轉運站葛瑪蘭司機撞到的「公司向保險申請理賠還要向司機理賠兩邊賺」。 ③月休6天上班10個小時以上「如果塞車的話也沒有加班費尤其雪隧很會塞所領的金額33000多不要傻傻的被騙了我已經被騙了在那邊工作三個月」看不對勁就走了。 ④林弘彦 蕭步清這兩個是經理葛瑪蘭本來就是詐騙集團說好了五萬月休8天還敢講對啊有一筆25號領的只有2200多塊而已那一張單子我還有相信你們公司也有收據啊對啊那兩個洞就要賠8000塊為什麼司機要付呢你們有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下來了為什麼不出呢貪真的是爛公司啊詐騙集團不然你們保險保假的喔什麼事都要叫司機出乾脆你們這麼厲害你們自己「去開10個小時以上也沒有算加班」呢還敢講。 ⑤「你們是不是有申請理賠然後還要叫這個人賠償三萬多塊的修車費…都騙進來的司機哪一台爛車給司機開開車子撞到然後就叫司機賠償然後又跟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不知道多少人被他們騙。 ⑥「車禍車損的問題兩邊賺最起碼一個月司機幾乎都有肇事就可以理賠了錢真的是很好賺」。　  「做三個月薪資都一樣33000」、「公司向保險申請理賠還要向司機理賠兩邊賺」、 「如果塞車的話也沒有加班費…工作三個月所領的金額都33000多」、 「去開10個小時以上也沒有算加班」、 「你們是不是有申請理賠然後還要叫這個人賠償三萬多塊的修車費。…開車子撞到然後就叫司機賠償然後又跟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金」、 「車禍車損的問題兩邊賺最起碼一個月司機幾乎都有肇事就可以理賠了錢真的是很好賺」 



附表二、被告張貼之內容（「」為誹謗、＿為侮辱）

編號 張貼文字訊息時間 張貼處 貼文或留言內容 備註 1 113年4月9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王華華」113年4月9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說好了5萬結果才這樣25號你的另外一筆錢就是點數2000多塊，奉獻大家不要再受騙了，車損的話自己要賠不然的話就簽一張賣生契，我在那邊做的快4個月，每個月領的薪資都一樣」。阿彌陀佛，不要再騙人了啦，我佛慈悲、這種爛車還要去嗎？車子停好了自己倒退路，手煞車也拉了，「不要再受騙了他們可以申請理賠金和司機要賠給公司車損的錢，不要再騙人了葛瑪蘭薪資說好五萬結果給33000」，爛公司回頭是岸不要再騙阿彌陀佛不要再受騙了不然你去的話公司就沒有錢買新車了，他們經理說要告我也不敢事到如今阿彌陀佛這樣會下地獄的。 「說好了5萬結果才這樣25號你的另外一筆錢就是點數2000多塊…每個月領的薪資都一樣」、 「他們可以申請理賠金和司機要賠給公司車損的錢」、 「…葛瑪蘭薪資說好五萬結果給33000」 2 113年4月11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王華華」113年4月11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車子停好了，手煞車也拉了，這個畫面就在礁溪轉運站，這是一台7年車子，他們就會給人家爛車，撞壞掉他可以申請理賠金司機要賠車損，奉勸大家不要再受騙了、又要騙人，詐騙集團葛瑪蘭，奉勸大家不要被他騙，「去年說好了一個月五萬結果才這樣的薪資」阿彌陀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要再騙人、回頭是岸了不要再騙人了否則會下地獄喔阿彌陀佛、回頭是岸詐騙集團不要再騙人了不然會下地獄喔炸油鍋割舌頭喔阿彌陀佛、回頭是岸不要再騙人了啦會下地獄喔阿彌陀佛、又出來騙人了詐騙集團的「葛瑪蘭說好五萬結果只33000」詐騙集團「車損司機要賠公司可以向保險公司索取高額理賠金這樣合理嗎？你們保險是在幹嘛的，申請公司自己用，所以騙新人進來，你們才有理賠金可以領，所以說詐騙集團」 「葛瑪蘭說好了一個月五萬結果只33000」、「車損司機要賠公司可以向保險公司索取高額理賠金」 3 113年4月28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王華華」113年4月28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大發慈悲不要再有人被受騙趕快懲罰詐騙集團「講好了50000結果給33000」祝他們早日下地獄。 「講好了50000結果給33000」 4 113年5月9日某時許 被告於113年5月9日某時許在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發布之貼文 奉勸大家不要去客運業者要上班我們是台灣人比外勞不如簽什麼合約啊為了生活不得已才簽的真的是黑心商人。   5 113年5月9日某時許 被告於113年5月9日某時許在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發布之貼文留言區 「他們就把司機的薪水都亂算啊也不會公布啊也不會講啊事實就到這些錢而已」、新人不可能讓你開新車啦各位給你一台很爛的快報廢的車子然後「車子撞壞掉司機要賠啦公司申請理賠金公司賺了」這個相片應該是八年前了司機也有拉手煞車啦然後車子就自己往後退了撞到公車站牌要賠啊礁溪轉運站、公車業者都玩陰的請一些坐在辦公室的搞頭腦玩弄司機壓榨司機東扣西扣讓司機無法養家糊口一個月才那麼多的錢奉勸大家不要再受騙上班真的是10個小時以上、都騙人的這個就是辦公室做的資料讓司機受騙上當奉勸大家不要再過去、「根本沒有點數好不好」。 「他們就把司機的薪水都亂算啊也不會公布啊也不會講啊事實就到這些錢而已」、 「車子撞壞掉司機要賠啦公司申請理賠金公司賺了」、「根本沒有點數好不好」 6 113年5月10日某時許 臉書「國道客運公路市區遊覽車運輸聯誼會」社團中，暱稱「練國良」113年5月10日貼文下方之留言區 客運業者真的很不肖業者真的把司機當作是什麼乾脆打電話去公路總局抗議你們要申請的補助款取消好了。  





